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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整合型心理健康工作計畫」 

成果報告 

壹、實際執行進度： 

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一、 整合及加強心理健康基礎建設 

(一) 建立跨局處、跨公私部門之協商機制 

1. 建立社區資源網絡聯絡，並定

期更新及公布相關資料於網

站，提供民眾查詢。 

已將心理衛教資源及相關資料建置於本府衛生

局 https://www.mlshb.gov.tw 毒品防制及心理衛

生中心網站 https://mcp.mlshb.gov.tw/dmc/ 

■符合進度 

□落後 

2. 成立直轄市、縣(市)政府層級跨

局處(含衛政、社政、勞政、警

政、消防與教育等機關)、跨公

私部門之推動小組或委員會，

負責心理健康促進、精神疾病

防治、成癮防治、及特殊族群

處遇等相關政策、策略及措施

之規劃、審議、推動及執行情

形之督導、協調等事項，每季

召開 1 次會議，且至少 2 次由

地方政府主秘層(秘書長)級以

上長官主持。 

(1)109年 3月 3日於衛生局 401會議室召開「心

理健康促進業務聯繫會議」，由中心涂麗秀主任

主持。 

(2)109年 6月 24日於苗栗縣政府第一辦公大樓

4 樓 A401 會議室召開「心理健康促進暨自殺防

治推動委員會」，由鄧副縣長桂菊主持，與會單

位:各委員及衛生局、消防局、警察局、社會處、

教育處、民政處、農業處、工商發展處、勞青

處、長期照護管理中心、原住民族事務中心、

家庭教育中心、生命線協會及 4 家精神科醫師

出席。 

(3)109年 8月 13日於苗栗縣政府第一辦公大樓

4 樓 A401 會議室召開「心理健康促進業務聯繫

會議」，由中心涂麗秀主任主持，與會單位:各

委員及衛生局、消防局、警察局、社會處、教

育處、民政處、農業處、工商發展處、勞青處、

長期照護管理中心、原住民族事務中心、家庭

教育中心、生命線協會及 4家精神科醫師出席。 

(4)109 年 12 月 16 日於苗栗縣政府第一辦公大

樓 4樓 A401會議室召開「心理健康促進暨自殺

防治推動委員會」，由鄧副縣長桂菊主持，與會

單位:各委員及衛生局、消防局、警察局、社會

處、教育處、民政處、農業處、工商發展處、

勞青處、長期照護管理中心、原住民族事務中

心、家庭教育中心、生命線協會及 4 家精神科

醫師出席。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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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3. 結合衛政、社政、勞政服務平

台，推動各項教育宣導工作，

包含運用文宣、媒體及網路等

管道宣導，媒體露出報導每年

度至少有 1 則。 

3月於本府網站、衛生局及中心網站發佈「於困

境中提升心理免疫力」新聞稿。 

3月於本府網站、衛生局及中心網站發佈「加入

毒防志工隊，由你開始」新聞稿。 

3月於本府網站、衛生局及中心網站發佈「於困

境中提升心理免疫力」新聞稿。 

3月於本府網站、衛生局及中心網站發佈「愛從

心開始，醫起防止毒害」新聞稿。 

3月於本府網站、衛生局及中心網站發佈「疫情

讓您焦慮不已，心理諮商陪伴您」新聞稿。 

3月於本府網站、衛生局及中心網站發佈「社區

守護，你我有責」新聞稿。 

4月於本府網站、衛生局及中心網站發佈「關懷

陪伴創造愛，孩子成長需要您」新聞稿。 

4月於本府網站、衛生局及中心網站發佈「走進

社區從改變開始」新聞稿。 

5月於本府網站、衛生局及中心網站發佈「別讓

自己變笑話-笑氣的害處」新聞稿。 

5月於本府網站、衛生局及中心網站發佈「當周

圍親友出現症狀可以怎麼協助他」新聞稿。 

6月於本府網站、衛生局及中心網站發佈「暑假

放鬆不放縱遠離毒害你最嗨」新聞稿。 

7月於本府網站及中心網站發佈「愛與礙」新聞

稿。 

10月於本府網站及中心網站發佈「防毒好遊趣」

反毒一起來新聞稿。 

11月於本府網站及中心網站發佈苗栗『心』幸

福」心理健康月暨自殺防治記者會。 

■符合進度 

□落後 

(二) 設立專責單位及布建社區心理衛生中心 

1.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依

據精神衛生法規定，設置心理

健康業務推動之專責單位。 

中心於 105 年 1 月成立「苗栗縣政府毒品防制

及心理衛生中心」 

■符合進度 

□落後 

2. 各直轄市、縣（市）應依據轄

區地理特性、轄區人口分布、

心理健康促進資源、精神衛生

本縣於 105 年 1 月成立「苗栗縣政府毒品防制

及心理衛生中心」，辦理心理健康促進資源、精

神衛生資源、成癮防治資源、社區精神疾病及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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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資源、成癮防治資源、社區精

神疾病及自殺關懷個案數、合

併保護性議題個案數、藥癮個

案數等因素，每 3 至 4 個鄉、

鎮、市、區布建 1 處社區心理

衛生中心，以提供具可近性之

健康促進、心理諮商、自殺防

治、精神疾病防治、成癮防治

之服務與資源。 

自殺關懷個案數、合併保護性議題個案數、藥

癮個案數等業務。 

(三)  置有專責行政人力   

1.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提

高對心理健康議題之重視程

度，編置充足的心理健康人

力，並提供誘因(如：改善工作

環境、待遇調升、增加福利

等)，以加強投入心理健康領域

及留任意願。 

依規定提高對心理健康議題之重視程度，編置

充足的心理健康人力，並提供誘因(如：改善工

作環境、待遇調升、增加福利等)，以加強投入

心理健康領域及留任意願。 

■符合進度 

□落後 

2. 提供心理健康行政人員在職教

育訓練機會，強化專業知能及

跨局處協調能力。 

依規定提供心理健康行政人員在職教育訓練機

會，強化專業知能及跨局處協調能力辦理。 

■符合進度 

□落後 

(四) 編足配合款   

依據「衛生福利部及所屬機關補

助地方政府推動醫療保健及衛生

福利資訊工作處理原則」相關規

定辦理，補助比率將依縣（市）

政府財力分級級次，給予不同比

率補助，地方政府應相對編足本

計畫之配合款。 

1、109 年度整合型心理健康工作計畫中央款補

助計 600 萬元整。 

2、本縣財力分級為第五級，配合款如下: 

業務性質 金額 

落實精神疾病防治

與照護服務 

160萬元整 

 

■符合進度 

□落後 

二、 自殺防治及災難心理衛生服務 

(一)強化自殺防治服務方案 

根據 107年自殺死亡及通報統計結果，辦理包括： 

1. 設定 109 年度目標族群及防治

措施。 

1.族群：以 18歲以下學生族群、65歲以上老人

及有自殺紀錄者為自殺高風險目標族群。 

(1) 針對 18歲以下族群，結合教育處、學諮中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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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心等單位將珍愛生命守門人課程納入既有之生

命教育課程中，教育兒少自我保護及如何尋求

協助，並加強校園宣導相關求助資源，保持求

助管道暢通，並要求高風險個案之輔導及通報

制度，並逐步建立與醫療專業資源的可能；109

年落實自殺守門人納入學校生命教育課程，教

導學生心理健康的概念辦理 51場次，共計2,821

人參與，並加強自殺防治的宣導並執行學校自

殺防治的通報機制。 

 (2) 針對 65歲「久病不癒」個案，除分析個

案罹患之病因強化照護久病不癒的脆弱族群之

心理健康，宣導運用 BSRS-5篩檢出高危險群，

並納入醫院之督考，落實簡式健康量表之評估

與辨識自殺高風險族群教育訓練，109年針對本

縣 15家醫院辦理醫療機構年度督導考核，並針

對住院老人自殺防治工作、醫事自防治守門人

教育訓練加強督考。 

(3) 追蹤自殺企圖者，給予有效的身心醫療及

社會介入措施，以防止其再度試圖自殺，並由

『自殺通報個案關懷訪視計畫』關懷訪視員進

行追蹤關懷服務，1-12月總服務執行關懷訪視

為，家/面訪 2,057人次、電訪共 3,825人次，

總計 5,882次。 

(4)針對自殺遺族部份，視個案情況增加訪視頻

率，以降低高風險族群之危險因子，落實以家

庭為單位，並提供相關資源轉介，持續提供遺

族關懷服務，搭配心情溫度計關注並辨識其身

心狀態，確保早期發現、早期介入的完整服務，

1-12月服務 44人，家/面訪 55人次，電訪 94

人次，總計 149人次。 

2、運用本縣資源-心理諮商計畫，提供有心理

困擾之民眾提供個別心理諮商服務，增加保護

因子，提升個案心理復原力，1-12月諮商會談

683人次。 

3、提升各網絡人員對自殺行為的警覺，針對本

警政、民政、農政、居家服務 30場共 2349人

次受益。 

4、結合縣內 19個志願服務社團推動送愛心服

務到家方案，加強獨居老人的宣導訪視，並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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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行社區長者心理量表的檢測，運用民 850名獨

居長者，落實在地老化的照顧目標，使長者免

於孤寂與生活危難。109年 1至 12月共計訪視

12,981人次。 

5、因應鄉鎮之文化特色及民眾心理需求辦理憂

鬱陪伴心理衛生課程共計 16 場次 255 人次參

與。 

2. 辦理自殺防治守門人訓練活

動，其中結合民政機關，針對

所轄村(里)長及村(里)幹事，訓

練成果應達縣市村(里)長及村

(里)幹事累積達 90%以上。 

配合民政處針對村里幹事辦理自殺守門人訓練

活動及配合基層建設座談會針對村里鄰長辦理

自殺守門人訓練。 

1、所轄村里長應參訓人數：275 人   

 實際參訓人數：275 人 

 實際參訓率： 100% 

2、所轄村里幹事應參訓人數：131 人   

實際參訓人數：131 人 

實際參訓率：100 % 

■符合進度 

□落後 

3. 加強辦理老人自殺防治，宜主

動將曾通報自殺企圖之 65 歲

以上獨居、社會支持薄弱或久

病不癒之老人，列為自殺風險

個案，評估後收案並定期追蹤

訪視。 

1、結合縣內 19個志願服務社團推動送愛心服

務到家方案，加強獨居老人的宣導訪視，並進

行社區長者心理量表的檢測，運用民間志工人

力共同訪視本縣列冊之 850名獨居長者，落實

在地老化的照顧目標，使長者免於孤寂與生活

危難。109年 1至 12月共計訪視 12,981 人次。 

2、109年度 12月底止本縣列冊之獨居老人共計

850人，由各鄉鎮市公所、縣內志願服務社團(送

愛心服務到家方案)、華山基金會、緊急救援服

務系統，提供定期關懷服務、電話問安、服務

轉介、資源連結、環境整理、連結實物銀行申

請物資及陪同訪視等，109年 1至 12月共計訪

視 1萬 2,981人次。 

3、針對 65 歲以上報通自殺企圖者進行定期追

蹤訪視，12 月份共計 138 人；家(面)訪、電話關

懷共 725 人次，並視個案情況連結網絡(華山基

金 會 、 長 照中 心 ) 或 提 供 心 理諮 詢 電話

(1925/1995)。 

■符合進度 

□落後 

4. 針對 65 歲以上老人再自殺個 針對 65 歲以上老人再自殺個案提供轉介心理諮

商輔導資源或是轉介民間單位進行老人問安關
■符合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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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案，延長關懷訪視服務時程及

增加訪視頻率(每個月至少 2

次，其中面訪至少 1 次)，期透

過密集且延長關懷時程，以降

低個案再自殺風險。 

懷追蹤。並針對高危獨居之個案採每個月進行 2

次家訪。1-12 月份 5 人；家(面)訪、電話關懷共

31 人次。 

□落後 

5. 將辦理住院病人自殺防治工作

及各類醫事人員自殺防治守門

人教育訓練列入醫院督導考核

項目(重點防治族群各醫院應

針對自殺危險因子自訂)。 

於 9-11 月辦理醫療機構年度督導考核，並針對

住院老人自殺防治工作、醫事自防治守門人教

育訓練加強督考。 

醫院 督考日期 

為恭醫院 9月 9日 

大千醫院 9月 9日 

部立苗栗醫院 9月 7日 

大千南勢 9月 7日 

通霄光田 11月 24日 

苑裡李綜合 11月 24日 

協和醫院 11月 24日 

弘大醫院 11月 24日 

大川醫院 11月 26日 

新生醫院 11月 26日 

大順醫院 11月 26日 

重光醫院 11月 27日 

崇仁醫院 11月 27日 

大眾醫院 11月 27日 

慈祐醫院 11月 27日 
 

■符合進度 

□落後 

6. 分析所轄自殺通報或死亡統計

結果，擇定縣市自殺方式（木

炭、農藥、安眠藥、墜樓、….）、

場域及高自殺死亡率年齡層之

防治重點，擬訂並執行至少各

1 項自殺防治具體措施及並執

行。 

1、安眠藥(固體): 

(1)加強社區藥局及藥師之守門人繼續教育訓

練，提高藥事人員對藥物購買者自殺徵兆敏

感度，強化藥事人員對於自殺高危險群處遇

態度與轉介行為。 

(2)與藥局合作於店內週邊牆面，張貼自殺防治

相關宣導海報、櫃台等明顯處張放置關懷吊

牌宣導資訊。 

2、農藥(液體): 

(1)結合農政單位督導本縣農藥販賣業者落實劇

毒農藥販賣登記制度。 

(2)辦理 2 場農藥管理人員複訓講習，參與人數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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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206 人。 

(3)於18鄉鎮市農藥商店張貼自殺防治海報並透

過下鄉宣導及農民產銷班、各鄉鎮公所及農會

宣導課程，讓農民可以多使用低毒有效的化學

藥劑及非農藥防治資材，取代高風險的農藥，

並促使使用者精準合理用藥。 

3、守門人訓練： 

(1)辦理村里長/鄰長自殺防治守門人教育訓練計

辦理 18 場，參與人數 734 人。 

(2)結合長期照護管理中心之老人居家關懷服務

針對居家服務員辦理 8 場次，合計有 277 人次

受訓。 

(3)與本縣警察局合作，針對警察同仁辦理守門

員教育訓練已辦理 6 場次，共計 1200 人次參與。 

(4) 與民政處配合針對寺廟負責人、總幹事及解

籤員等相關人員辦理自殺守門人教育訓練，提

升相關人員自殺與精神相關議題之敏感度辦理

1場次 100參與。 

4、針對自殺高通報之鄉鎮(苗栗、頭份、竹南、

苑裡、公館、後龍)辦理憂鬱陪伴紓壓課程，辦

理 15場次，服務 312人次。 

5、分析 106-108年 18歲以下自殺通報個案自

殺原因，以家庭成員、感情因素及憂鬱傾向佔

大多數，因此與教育處、學諮中心、家庭教育

中心等單位合作，除將珍愛生命守門人課程納

入既有之生命教育課程中，教育兒少自我保護

及如何尋求協助，並加強家庭親子議題，促進

家庭正向關係 1-12月共辦理 51場次，2,821人

參與。 

6、針對自殺遺族部份，視個案情況增加訪視頻

率，以期降低高風險族群之危險因子，落實以

家庭為單位，並提供相關資源轉介，持續提供

遺族關懷服務，搭配心情溫度計關注並辨識其

身心狀態，確保早期發現、早期介入的完整服

務；並發放宣傳單張、海報於鄉鎮市公所、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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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區關懷據點、公(火)車站…公共場域張貼宣導

自殺防治專線(721565/1925/1995)；結合網絡

加強宣導防治專線辨識率；亦與勞就業中心合

作針對求職民眾提供心理衛生資源單張。 

7. 持續依據本部頒定之自殺相關

處理流程及注意事項，落實自

殺危機個案通報、轉介、醫療

及後續關懷服務等處理流程，

與跨機關（構）網絡密切合作，

若有自殺個案涉及特殊情況

(例如:涉及兒童及少年保護案

件、家庭暴力事件等)，則依相

關法規規定向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進行責任通報；若自

殺個案家中有 6 歲以下幼兒，

或有精神照護、保護案件、高

風險家庭、替代治療註記個案

者，請落實評估個案再自殺風

險及心理需求，以及主要照護

者之自殺風險，妥為擬訂自殺

關懷處遇計畫，積極結合相關

人員提供共同關懷訪視服務或

轉介相關服務資源，適時增加

訪視次數、面訪比率並延長關

懷時程等措施，以減少憾事發

生。 

1、針對兒童及少年保護、家庭暴力、身心障礙

者保護、老人保護等服務個案，發現有自殺行

為或自殺傾向之高危險群個案，均立即轉介至

毒衛中心，以利即時提供輔導服務。 

2、個案除進行適時適性之處遇外，亦持續提供

個案及其家屬家暴、性侵害、兒少保護及高風

險家庭等相關問題之諮詢服務，藉此評估需

求，並提供情緒支持、心理諮商、法律諮詢等

方面之協助，必要時並連結所需社會福利資源

或轉介相關福利單位，給予預防或支持性服務。 

■符合進度 

□落後 

8. 加強個案管理：除依本部頒定

之自殺相關處理流程及注意事

項」落實訪視外，針對 3 次以

上訪視未遇、再次被通報、個

案合併有多重問題、屆期及逾

期未訪等個案提報督導會議討

論，若個案不居住該縣市或有

其他問題，應積極轉介居住縣

市衛生局。 

109 年 1-12 月針對 3 次以上訪視未遇、再次被

通報、個案合併有多重問題、屆期及逾期未訪

等個案提報督導會議討論，共計 75 案。 

項次 日期 外聘聘導 人數 

1 1 月 15 日 吳學治 5 

2 2 月 21 日 李正源 9 

3 3 月 16 日 李正源 7 

4 4 月 24 日 鍾瑞敏 6 

5 5 月 22 日 鍾瑞敏 9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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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6 6 月 19 日 鍾瑞敏 7 

7 7 月 24 日 孫保珍 5 

8 8 月 21 日 孫保珍 8 

9 9 月 25 日 孫保珍 6 

10 10 月 16 日 孫保珍 4 

11 11 月 20 日 何仁琦 4 

12 12 月 17 日 何仁琦 5 
 

9. 針對殺子後自殺或集體自殺(3

人以上)等案件，需提交速報

單，並於 1 個月內辦理個案討

論會及研提具體改進措施，必

要時本部得隨時請各縣市提

報。 

依規定針對殺子後自殺案件，於 4月 16日辦理

重大兒虐個案檢討會議，並加強訪員對於高風

險產婦之敏感度，適時通報、轉介預防且連結

網絡資源，加強橫向聯結。 

■符合進度 

□落後 

10. 持續提供自殺企圖者及自殺

死亡者家屬關懷服務。 

1-12 月自殺遺族關懷共 44 人，家(面)訪、電話

關懷共 149 人次。 

■符合進度 

□落後 

11. 與本部 1925 安心專線承辦機

構合作，受理其轉介個案，提

供追蹤關懷訪視、心理健康資

源及精神醫療等協助，有關安

心專線個案轉介流程。 

辦理安心專線轉介自殺通報個案 1-12月計 3

案，由委外機構訪員提供追蹤關懷訪視、心理

衛生資源及精神醫療等協助。 

■符合進度 

□落後 

12. 持續進行各族群及各年齡層

之自殺防治宣導(包含推廣幸

福捕手教育訓練)，並配合 9

月 10 日自殺防治日，辦理自

殺防治宣導活動或記者會。 

109 年 10 月 28 日上午 10 點在縣府第 1 辦公大

樓大廳辦理「自殺防治記者會」，縣長徐縣長耀

昌呼籲民眾多關懷身邊的親友，成為珍愛生命

守護者，並期待提升民眾心理健康觀念，使苗

栗縣成為優質的幸福樂園，共同推動心理健康

促進活動及各項宣導，參與人數 106 人，露出

新聞稿共計 20則。 

■符合進度 

□落後 

(二)加強災難心理衛生服務 

1. 於每年汛期 (4 月 30 日) 前，

更新年度「災難心理衛生緊急

動員計畫」(包含重大公共安全

危機事件之應變機制)，內容包

括災情收集、指揮體系、通訊

錄、集合方式、任務分配、作

1、7月 21日配合 109全民防衛動員暨災害防救

演習(民安 6號)辦理災難心理演習。 

2、9月 29日辦理災難心理教育訓練，苗栗縣政

府衛生局 2 樓會議室辦理災難心理衛生教育訓

練，整合醫療、社政、教育等政府部門及民間

機構，提供心理衛生專業人員在面對創傷及災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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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業流程、注意事項及回報流

程，，並辦理相關人員教育訓

練及至少 1 場演練(如配合災

防、民安演習辦理，得依演習

律定期程辦理)。 

難時專業知識、評估技能、資源轉介及危機處

理等應變措施，認識災難心理衛生處遇時應注

意之性別概念，配合相關演練，提升心理衛生

專業人員之性別意識及災害應變實務時之方

針，增進區域內心理衛生工作人員創傷心理相

關知能，提升服務成效。 

2. 建立及更新所轄公部門及社會

資源災難心理衛生服務人員名

冊及聯繫資訊。 

依規定建立及更新所轄公部門及社會資源災難

心理衛生服務人員名冊及聯繫資訊。 

■符合進度 

□落後 

3. 於災難發生時，應評估啟動「災

難心理衛生緊急動員計畫」，並

定期提報服務成果。 

依規定於災難發生時，評估啟動「災難心理衛

生緊急動員計畫」，並提報服務成果。 

■符合進度 

□落後 

三、 落實精神疾病防治與照護服務 

(一) 強化精神疾病防治網絡及持續辦理精神衛生法各項法定業務 

1. 依「醫院設立或擴充許可辦法」

規定清查轄區精神病床開放情

形，並配合發展精神疾病社區

化照護政策，積極檢討社區精

神復健及精神護理之家資源分

布情形，加強機構新設立及擴

充之規模審查，提報各類精神

照護機構之資源報表。 

1.依規定清查轄區精神病床開放情形，檢討社區

精神復健及精神護理之家資源分布情形，加強

機構新設立及擴充之規模審查。 

鄉鎮 屬性 機構名 床 (人 )

數 

苗栗市 日間型 香草山社區復健中心 85 

信德社區復健中心 

(變更負責人) 

45 

欣馨社區復健中心 28 

苑裡鎮 芳苑會所社區復健中心 60 

竹南鎮 靜宜社區復健中心 

(變更地址及負責人) 

49 

頭份市 住宿型 東涵康復之家 40 

後龍鎮 微笑家園康復之家 49 

苗栗市 私立廣福居康復之家 30 

竹南鎮 靜安康復之家 45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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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靜心康復之家 35 

頭份市 樂福康復之家 40 

苗栗市 恩慈康復之家(籌設中) 40 
 

2. 強化行政及專業人員服務品

質： 

  

(1) 衛生局心理健康行政人員、公

共衛生護士及關懷訪視員(以

下稱為關訪員)需接受與執行

本計畫業務有關之相關教育

訓練課程。有關訓練內容，詳

如「整合型心理健康工作計畫

人員專業訓練課程基準」。 

1、衛生福利部辦理第一梯次教育訓練課程因額

滿，無法參訓。 

2、因應疫情關係，延後至 6月 6日在衛生局 402

會議室辦理整合型心理衛生工作人員進階繼續

教育訓練，對象公衛護理人員、關懷訪視員及

心理衛生社工等，共計 80人。 

3、9 月 14 日至 9 月 17 日配合衛生福利部辦理

第二梯次教育訓練課程，2位社關參訓。 

4、10月 12日至 13日配合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

院辦理精神疾病及自殺關懷員進階教育訓練，3

位社關參訓。 

5、12月 4日配合采威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辦

理 109 年精神照護資訊管理系統改版功能教育

訓練 1場次，共計 53人。                   

■符合進度 

□落後 

(2) 規劃辦理轄區內精神醫療專

業人員及其他人員（如：專任

管理人員、個案管理員、照顧

服務員、志工）教育訓練 (涵

蓋合併多重問題之精神病人

評估，及相關資源轉介)及提

報考核。 

1、8月 26日社會處辦理社工人員教育課程訓

練，針對社區精神病人認識及危機教育訓練」

聘請美德醫院蔡長哲院長，共計 50人。 

2、9月 23日辦理家庭暴力安全防護網絡教育訓

練，對象處遇人員、社工、公衛護理人員、關

懷訪視員及心理衛生社工等，共計 50人。 

3、9 月 7 日配合顏桂英社會工作師事務所辦理

精神健康教育課程「認識精神病」，對象社工、

公衛護理人員、關懷訪視員及心理衛生社工

等，共計 40人。 

4、9月 21日配合顏桂英社會工作師事務所辦理

精神健康教育課程「認識精神科藥物」，對象社

工、公衛護理人員、關懷訪視員及心理衛生社

工等，共計 50人。 

5、9月 28日配合顏桂英社會工作師事務所辦理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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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精神健康教育課程「危機處理」，對象社工、公

衛護理人員及關懷訪視員等，共計 40人。 

5、10月 5日配合顏桂英社會工作師事務所辦理

精神健康教育課程「善待自己重整生活」，對象

社工、公衛護理人員及關懷訪視員等，共計 40

人。 

6、10 月 12 日配合顏桂英社會工作師事務所辦

理精神健康教育課程「康復的疑惑與希望」，對

象社工、公衛護理人員及關懷訪視員等，共計

30人。 

7、10 月 19 日配合顏桂英社會工作師事務所辦

理精神健康教育課程「權益與倡導」，對象社

工、公衛護理人員及關懷訪視員等，共計 30人。 

(3) 規劃非精神科醫師  (如家醫

科或內科開業醫師)，辦理精

神病人照護相關知能，提升對

精神疾病個案之敏感度；以強

化精神醫療與一般醫療照護

之轉介服務及合作，以期早期

發現及早期治療之療效。 

9 月 27 日配合苗栗縣醫師公會，假為恭紀念醫

院 16樓會議室辦理心理衛生及精神疾病防治醫

師繼續教育課程 1場次，共 50人參訓。 

 

■符合進度 

□落後 

3. 建立病人分級照護制度：   

(1) 依據「精神疾病患者社區家訪

要點」進行個案分流及分級照

護，加強強制住院、一般精神

病人出院追蹤及定期訪視社

區個案，個案經評估收案後，

3 個月內應列為 1 級照護，之

後依序降級，每季及需要時應

邀請專家督導，針對個案之分

級調整與持續追蹤之必要

性，召開個案討論會議，並應

規劃前開會議討論之重點，且

依據會議結果追蹤後續執行

情形，以落實社區精神疾病個

案之追蹤管理及其分級照護。 

1、3 月 13 日於衛生局 201 會議室辦理分級會

議，聘請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姜技正丹

榴擔任委員，會中討論 73 案社區個案。 

(銷案 44 案、暫結案 21 案、維持現狀 4 案、調

整級數 4 案) 

2、5 月 11 於日於衛生局 201 會議室辦理分級會

議，聘請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姜技正丹

榴擔任委員，會中討論 47案社區個案。 

(銷案 17案、暫結案 21案、維持現況 7案、調

降級數 1案、撤案 1案) 

3、9月 15日於苑裡衛生所 2樓會議室辦理分級

會議，聘請迦樂醫院姜丹榴主任擔任委員，會

中討論 31案。(暫結案 13案、維持現況 6案、

調降級數 12案)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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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4、9月 16日於苗栗縣政府第二辦公大樓 301會

議室辦理分級會議，聘請迦樂醫院姜丹榴主任

擔任委員，會中討論 23 案。(銷案 3 案、暫結

案 9案、維持現況 2案、調降級數 9案) 

5、10 月 22 日於公館衛生所 2 樓會議室辦理分

級會議，聘請迦樂醫院姜丹榴主任擔任委員，

會中討論 36案(銷案 1案、暫結案 22案、維持

現況 7案、調降級數 6案)。 

6、11月 9日於竹南衛生所 3樓會議室辦理分級

會議，聘請迦樂醫院姜丹榴主任擔任委員，會

中討論 77 案(銷案 14 案、暫結案 27 案、維持

現況 25案、調降級數 10案、撤案 1案)。 

7、11 月 13 日於苗栗衛生所 3 樓會議室辦理分

級會議，聘請迦樂醫院姜丹榴主任擔任委員，

會中討論 36案(暫結案 16案、維持現況 10案、

調降級數 10案)。 

8、12 月 14 日於苗栗縣政府第二辦公大樓 301

會議室辦理分級會議，聘請迦樂醫院姜丹榴主

任擔任委員，會中討論 25案(暫結案 12案、維

持現況 6案、調降級數 7案)。 

(2) 若精神病人為合併保護性議

題(兒少保護、家庭暴力、性

侵害事件  (含在案中及曾經

在案))個案，經評估後應由社

會安全網之心理衛生社工收

案，由心理衛生社工持續追蹤

訪視及評估個案之暴力風

險、家庭功能、個案及其家庭

之需求，並應與社政單位建立

橫向聯繫制度，建立以家庭為

中心之個案服務。心理衛生社

工應提供個案多元資源連結

與轉介，必要時亦應提供家屬

緊急處置及相關求助管道。個

案自心衛社工結案後，仍應由

原社區精神病人關懷訪視體

1.由精神照護資訊管理系統與保護資訊系統介

接後「在案個案」截至 12 月底止社會安全網派

案量如下(依據衛部心字第 1081762185號函辦

理)  

年度 同時在案 派案量總計 

個案人數 個案服務人次 

109年 61人 55人次 214 

 

 

暴力風險級數 

A級 B級 C級 未完成

評估 

初次評估

未完成 

服務

中 

結案 

1 13 169 46 16 134 79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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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系持續追蹤其精神疾病議題。 

(3) 加強個案管理及分級：除依

「精神疾病患者社區家訪要

點」落實訪視外，個案降級前

應以實際面訪本人為原則(如

有特殊狀況，如入監、失蹤、

失聯等狀況，則依個案狀況處

理)，經評估個案當下病情及

生活功能狀況後，始得調降級

數。 

1. 依據「精神疾病患者社區家訪要點」辦理，

以實際面訪本人為主，電話為輔，並依登打

訪視紀錄單後系統依訪視分數計算後設定

級數，另外(如有特殊狀況，如入監、失蹤、

失聯等狀況)則請公衛護理人員提案討論，

經督導會議決議後再由局端協助級數調

降，透過分級督導會議，將特殊個案提出討

論，今年調降級數個案共 59案。 

■符合進度 

□落後 

4. 落實監測精神照護服務品質：   

(1) 依各類精神照護機構設置標

準（精神醫療機構、精神復健

機構及精神護理之家）加強查

核，及規劃辦理年度督導考

核，考核項目應納入本部「移

列地方衛生主管機關督導考

核精神照護機構參考項目」，

並依相關法規及轄區特性，訂

定督導考核項目。 

1.依規定辦理（精神醫療機構、精神復健機構）

查核及規劃辦理年度督導考核，預定辦理日期: 

督導日期 機構 委員 

4 月 9 日 私立廣福居康復之家 

微笑家園康復之家 

樂福康復之家 

三軍總醫院楊

斯年院長、台

北市立聯合醫

院松德院區姜

丹榴技正、童

綜合醫院環工

課陳英正專

員、台灣心理

衛生社會工作

學會-劉蓉

台、台大醫院

孫春轉感控護

理師。 

4 月 23日 
東涵康復之家 

靜心康復之家 

靜安康復之家 

9 月 7 日 衛生福利部苗栗醫院 

大千南勢醫院 

9 月 11日 
為恭紀念醫院 

9 月 29日 芳苑會所社區復健中心 

靜宜社區復健中心 

9 月 30日 香草山社區復健中心 

信德社區復健中心 

欣馨社區復健中心 
 

■符合進度 

□落後 

(2) 協助轄內精神照護機構接受

評鑑及不定期追蹤輔導，並輔

導複評及不合格機構提升照

護品質。 

109 年不定期追蹤輔導機構:私立廣福居康復之

家及樂福康復之家。 

■符合進度 

□落後 

(3) 為確保精神照護機構品質及

病人/學員/住民之安全，衛生

局除每年督導考核外，針對民

依規定除每年督導考核外，針對民眾陳情、投

訴事件及重大違規事件或公共安全事件等，進

行不預警抽查作業。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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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眾陳情、投訴事件及重大違規

事件或公共安全事件等，針對

案件類型、急迫性等進行不預

警抽查作業。 

(二) 落實社區精神病人追蹤關懷、轉介及轉銜服務 

1. 建立社區精神病人關懷訪視流

程及個案就醫、就學、就業、

就養轉介作業程序：指定單一

窗口，負責精神病人個案管理

及資源轉介。 

1.個案管理師為單一通報窗口，為轄區精神病

人個案管理及資源轉介服務窗口，結合精神照

護資訊管理系統線上遷出、入通報機制，(含郵

寄及傳真遷出入通報機制模式)並掌握精神病

人相關的福利服務，連結轄區精神障礙者就

醫、就業、就養、就學服務資源。 

2.截至 12月 31日止轉介社關案件數 251人數；

訪視人次 2,695 人次、其中面訪計有 1,630 人

次、電訪計有 1,065人次。 

每季辦理社區關懷員轉銜會議，全年召開 4次，

邀請各相關網絡單位，針對困難及特殊個案進

行討論，截止至 12月底共辦理 4場轉銜會議。 

日期 地點 邀請單位 
專 家 督

導 
件數 

5/11 

苗栗縣

政府衛

生局 201

會議室 

苗栗就業

服務中

心、苗栗縣

政府社會

處身障

科、幼安教

養院 

迦樂醫

院姜丹

榴主任 

3 案 

7/22 

苗栗縣

政府衛

生局 203

會議室 

民政處戶

政科、樂福

康復之家 

迦樂醫

院姜丹

榴主任 

3 案 

9/16 

苗栗縣

政府第

二辦公

大樓

幼安教養

院、微笑康

復之家 

迦樂醫

院姜丹

榴主任 

2 案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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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B301會

議室 

11/19 

苗栗縣

政府毒

品防制

及心理

衛生中

心 4樓會

議室 

社會處兒

少科、幼安

教養院、社

團法人苗

栗縣生命

線協會 

迦樂醫

院姜丹

榴主任 

2 案 

 

3.109年 1-12月使用社區精神病人轉介單至通

報窗口共計 20件。依通報項目為疑似精神病，

病情不穩定且自行就醫及服從醫囑有顯著困難

者共計 6件；疑似精神病，且出現與現實脫節

支怪異思想及奇特行為，並有自傷傷人之虞者

10件；多次強制住院後出院 1件；家庭/社會支

持系統薄弱，需重建社會支持及資源系統 3件，

由衛生所端進行關懷訪視給予協助提供社區內

醫療資源及轉介資源。 

2. 掌握精神病人動態資料：針對

轄區精神病人(特別是轄區中

主要照顧者 65 歲以上、家中有

2 位以上精神病人、生活面臨

多重問題且無法自行解決、家

庭/社會支持系統薄弱、病情不

穩定且自行就醫及服從醫囑有

顯著困難者、經強制住院後出

院、獨居、無病識感、不規則

就醫、合併保護性議題、多次

訪視未遇或失蹤等，具以上議

題之一之個案)，應掌握其動態

資料，視其需要提供服務及轉

介相關服務資源。 

截止 12 月 31 日止，由轄區內公共衛生護理人

員級數提供追蹤關懷訪視及相關疾病及藥物等

衛教，並視情況提供福利資源連結或協助聯繫

醫療資源。 

(1)主要照顧者 65 歲以上，家中有 2 位以上精神

病人共計 169 人。 

 

(2)轄內獨居之精神病人由轄區內公共衛生護理

人員依據照護級數提供追蹤關懷訪視及相關疾

病及藥物等衛教並視情況提供福利資源連結或

協助聯繫醫療資源，共計 520 人分別如下： 

鄉鎮別 人數 鄉鎮別 人數 

苗栗市 91人 銅鑼鄉 22人 

一級 

照護 

二級 

照護 

三級 

照護 

四級 

照護 

五級 

照護 

25 20 38 66 20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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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苑裡鎮 48人 南庄鄉 16人 

通霄鎮 24人 頭屋鄉 6人 

竹南鎮 47人 三義鄉 12人 

頭份市 65人 西湖鄉 10人 

後龍鎮 64人 造橋鄉 4人 

卓蘭鎮 15人 三灣鄉 3人 

大湖鄉 27人 獅潭鄉 5人 

公館鄉 34人 泰安鄉 13人 

心理衛

生社工 
14人   

(3)獨居之精神病人14人目前由社會安全網之心

理衛生社工提供服務及協助聯繫醫療及社會福

利等資源網絡評估連結。 

2.另依規定個案資料異動時於精神照護資訊管

理系統更新資料，並結合精神照護資訊管理系

統線上遷出(入)或紙本轉介，截止 12 月底止遷

出共 121 案，遷入共 36 案。 

3. 落實上傳出院準備計畫及訪視

追蹤：加強辦理精神病人出院

準備計畫，列入醫院督導考核

項目，經醫院評估出院後有社

區追蹤關懷需求之精神疾病個

案，醫院需於個案出院後兩週

內上傳出院準備計畫，並由公

共衛生護理人員或社區關懷訪

視員於出院準備計畫上傳後，

兩週內完成訪視評估，經評估

收案後，持續於社區提供後續

追蹤照護。 

依規定辦理精神病人出院準備計畫，列入醫院

督導考核項目，於 9月 7日及 11日辦理三家指

定精神醫療機構督考(衛生福利部苗栗醫院、為

恭紀念醫院及大千醫療社團法人南勢醫院)督

導考核，考核內容：精神照護(查核人力)、指

定精神醫療機構及強制社區治療等業務，聘請

委員：三軍總醫院楊斯年院長、臺北市立聯合

醫院松德院區姜丹榴技正、童綜合醫院環工課 

陳英正課長。 

■符合進度 

□落後 

4. 個案收案及跨區遷入遷出原

則：個案原則皆應由戶籍地收

案追蹤，惟如個案經查證已居

住於其他縣市，應將個案轉介

至其居住縣市之衛生局。並訂

1.依據「衛生福利部收結案標準」辦理，以實際

面訪本人為主，電訪為輔，並依登打訪視紀錄

單後系統依訪視分數計算後設定級數，另外(如

有特殊狀況，如入監、失蹤、失聯等狀況)則請

公衛護理人員提案討論經由督導會議決議後再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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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定個案跨區遷入遷出處理流

程。個案跨區遷入遷出，若轉

出單位遲未收案，應積極聯繫

及處理，並訂定社區精神病人

跨縣市資源合作機制。 

由局端協助級數調降。 

 

5. 個案其他資源轉介：為加強跨

機關(構)之社區精神病人轉介

醫療及後續關懷服務等，請依

據「縣(市)政府社區精神病人轉

介單」，統計社政、勞政及教育

機關(構)轉介件數、轉介目的、

受理接案情形及後續處置。 

109 年使用社區精神病人轉介單截至 12 月底止

共計 130 件，由衛生所端進行關懷訪視後提供

資源連結，後續列入精神照護資訊管理系統收

案個案，其餘案仍由社會處提供後續資源服務。 

■符合進度 

□落後 

6. 強化轄區精神病人之管理：   

(1) 應考核醫療機構對嚴重病人

及強制住院出院病人通報衛

生局辦理情形。 

依規定辦理精神病人出院準備計畫，列入醫院

督導考核項目，於 9月 7日及 11日辦理三家指

定精神醫療機構督考(衛生福利部苗栗醫院、為

恭紀念醫院及大千醫療社團法人南勢醫院)督

導考核，考核內容：精神照護(查核人力)、指

定精神醫療機構及強制社區治療等業務，聘請

委員：三軍總醫院楊斯年院長、臺北市立聯合

醫院松德院區姜丹榴技正、童綜合醫院環工課 

陳英正專員。 

■符合進度 

□落後 

(2) 針對新領身心障礙證明之精

障者，應評估是否予以收案，

並加強與社政單位之橫向聯

繫，以提供個案所需之服務與

資源。 

定期與本府社會處身障科所提供之領有慢性精

神疾病身心障礙手冊個案與精神照護資訊管理

系統勾稽比對。(如附件 1-所轄精神病人動態及

各項資源調查) 

■符合進度 

□落後 

(3) 對於轄區病情不穩但未達強

制住院要件個案，或急診個案

經評估後出院或轉院者，應建

立後續追蹤機制，並與辦理

「醫療機構精神疾病病人社

區照護品質提升計畫」之 6 家

機構合作。 

落實社區精神病人管理及追蹤關懷訂有「苗栗

縣政府衛生局社區精神病人轉介單」開案數為 4

案。 

對於病情不穩但未達強制住院要件個案，符合

「醫療機構精神疾病病人社區照護品質提升計

畫」之個案共計 6 案。 

轉介機構 個案數 

為恭醫療財團法人為恭紀念醫 4 案 

■符合進度 

□落後 



 

21 

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院 

大千醫療社團法人南勢醫院 2 案 
 

(4) 針對轄區 a. 連續 3 次以上訪

視未遇、b. 失聯、c. 失蹤個

案 d. 最近 1 年僅電話訪視，

且無法聯絡本人者)，需訂定

追蹤機制及處理流程，並定期

檢討修正。 

1.針對轄區連續 3 次以上訪視未遇、失聯、 失

蹤個案、最近 1 年僅電話訪視，且無法聯絡本

人者，由個管師發公文至相關單位協尋。 

2.針對問題，由轄區公衛護理人員透過個案討論

方式或特殊個案提出因應方案。  

3.已訂定訪視未遇、失聯、失蹤個案處理流程。 

■符合進度 

□落後 

(5) 訂定訪視紀錄稽核機制，並定

期清查訪視紀錄，以落實紀錄

完整性及確實性。 

依規定定期清查訪視紀錄，以落實紀錄完整性

及確實性。 

1. 訪視紀錄稽核情形(請按季呈現)： 

(1) 第 1季 

訪視 4,668  人次 

稽核次數： 551  次 

稽核率： 11.8 % 

(2) 第 2季 

訪視  9,537 人次 

稽核次數： 1,005 次 

稽核率： 10.53 % 

(3) 第 3季 

訪視  14,154  人次 

稽核次數： 1443 次 

稽核率： 10.19 % 

(4)第 4季 

   訪視  18,406  人次 

   稽核次數： 1845 次。 

   稽核率： 10.02 % 

2. 檢附訪視稽核資料。 

■符合進度 

□落後 

(6) 針對媒體報導之精神病人或

疑似精神病人有自傷、傷人、

被傷害或其他突發事件，需主

動於事件發生次日起3個工作

日內提報速報單，並於 2 星期

內辦理個案討論會及提具改

進措施。於期中報告及期末報

依規定對於媒體報導之自傷或傷人精神病人或

疑似精神病人意外事件於 3 日內提報速報單，

於 2星期內辦理個案討論會及提具改進措施。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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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告時彙整表列統計媒體報導

情形，並應與媒體宣導本部

「報導精神疾病六要與四不

要原則」，以避免侵害個案之

隱私及其權益。 

(7) 辦理個案管理會議及相關人

員訓練：每月定期召開外部專

家督導之個案管理及分級相

關會議，並鼓勵所轄公衛護理

人員、精神疾病及自殺通報個

案關懷訪視員、心理衛生社工

及督導參與會議，且訂出每月

固定開會時間及會議討論重

點項目(應包括：a.轄區內 3 次

以上訪視未遇個案之處置；b.

家中主要照顧者 65 歲以上、2

位以上精神病人之處置；c.屆

期及逾期未訪視個案之處

置；d.精神疾病合併自殺議題

個案、精神疾病合併保護性議

題(兒少保護、家庭暴力、性

侵害事件個案(含在案中及曾

經在案))個案之處置；e.拒絕

接受服務之第 1 級與第 2 級個

案)。 

1.鄉鎮市衛生所督導及個案討論會依醫療區域

劃分，分 3 個次區域(中港、苗栗、海線等次區

域)，邀請轄區內醫療機構:衛生福利部苗栗醫

院、美德醫院、大千醫療社團法人南勢醫院、

為恭紀念醫院及清海醫院等五家機構精神專科

醫師擔任外聘督導。 

區域別 日期 責任醫院及各鄉鎮 
討論

人數 

海線次區

域 
2/13 

李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美

德醫院蔡長哲院長 

苑裡鎮、通霄鎮、後龍

鎮、西湖鄉 

4 案 

海線次區

域 
3/5 

李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美

德醫院蔡長哲院長 

通霄鎮、苑裡鎮、後龍

鎮、西湖鄉衛生所 

5 案 

苗栗區域 3/20 

清海醫院陳清海院長 

卓蘭鎮衛生所、社區關懷

員 

4 案 

苗栗區域 4/7 

大千醫療社團法人南勢

醫院劉佑閺醫師 

泰安鄉、大湖鄉、獅潭

鄉、苗栗市衛生所 

4 案 

海線次區

域 
4/8 

李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美

德醫院蔡長哲院長 

苑裡鎮、通霄鎮、 

西湖鄉、後龍鎮衛生所 

4 案 

海線次區

域 
5/13 

李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美

德醫院蔡長哲院長 

通霄鎮、後龍鎮、 

4 案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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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苑裡鎮、西湖鄉衛生所 

苗栗次區

域 
6/17 

大千醫療社團法人南勢

醫院何仁琦醫師 

苗栗市、大湖鄉、泰安

鄉、獅潭鄉衛生所 

5 案 

中港次

區域 

7/8 

為恭醫療財團法人為恭

紀念醫院陳建良醫師 

竹南鎮、頭份市、造橋

鄉、三灣鄉、南庄鄉衛生

所 

7 案 

苗栗區域 8/6 

為恭醫療財團法人為恭

紀念醫院黃照副院長 

卓蘭鎮衛生所 

5 案 

中港次區

域 
9/30 

為恭醫療財團法人為恭

紀念醫院陳建良醫師 

竹南鎮、頭份市、造橋

鄉、三灣鄉、南庄鄉衛生

所 

5 案 

中港次區

域 
10/14 

為恭醫療財團法人為恭

紀念醫院陳建良醫師 

竹南鎮、頭份市、造橋

鄉、三灣鄉、南庄鄉衛生

所 

6 案 

苗栗區域 11/20 

衛生福利部苗栗醫院陳

文科醫師 

公館鄉、銅鑼鄉、頭屋

鄉、三義鄉 

5 案 

 

7. 辦理相關人員訓練：針對村里

長、村里幹事、志工，辦理社

區精神病人辨識及處置技巧訓

練，並提供相關資源以供連

結、轉介。 

共計 45 場 

鄉鎮 日期 地點 人數 

苗市 3 月 13 日 苗栗市公所 11 

3 月 29 日 新英里活動中心 36 

3 月 11 日 北苗里禮堂 31 

2 月 10 日 信德社區復健中心 20 

苑裡 8 月 4 日 中正里活動中心 45 

8 月 4 日  苑坑里活動中心 25 

通霄 2月 1日 城北里高鐵橋下 24 

3月 31日 通霄鎮衛生所 15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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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2月 1日 城北控窯活動 35 

3月 22日 民眾服務站 70 

竹南鎮 5月 25日 聖福里活動中心 40 

5月 24日 開元里活動中心 40 

頭份市 3月 11日 東庄里暖心坊 35 

後龍鎮 5月 21日 埔頂里活動中心  30 

5月 22日 復興里活動中心 20 

大湖鄉 4月 29日 大湖鄉衛生所 15 

5 月 15 日 大湖鄉衛生所 57 

6 月 18 日 大湖鄉衛生所 2 

卓蘭鎮 3 月 7 日 卓蘭國小 70 

3 月 4 日 豐田社區關懷據點 40 

公館鄉 3 月 30 日 玉谷村活動中心 39 

7月 21日 尖山村活動中心 25 

7月 23日 館東村活動中心 27 

銅鑼鄉 6月 11日 中平集會所 25 

南庄鄉 5月 20日 員林村活動中心 39 

頭屋鄉 2 月 6 日 頭屋鄉公所 8 

3 月 27 日 獅潭巷弄 C據點 42 

三義鄉 1 月 19 日 雙潭村社區活動中心 40 

3 月 22 日 雙湖村社區活動中心 45 

4 月 27 日 雙湖村社區活動中心 25 

6月 20日 三義鄉運動公園 90 

6月 22日 三義鄉公所 401會議室 15 

西湖鄉 2月 29日 湖東活動中心 50 

3月 8日 天福宮 50 

3月 11日 西湖鄉衛生所 30 

造橋鄉 3月 18日 醫事 c據點 24 

3月 6日 醫事 c據點 10 

6月 3日 談文村活動中心 53 

6月 8日 佳峰餐廳 57 

5月 15日 造橋村活動中心 20 

獅潭鄉 4月 30日 百壽村活動中心 20 

5月 25日 百壽村活動中心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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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5月 29日 和興村活動中心 30 

泰安鄉 7月 24日 士林活動中心 15 

8月 17日 大興活動中心 15 
 

8. 與本部補助辦理「醫療機構精

神疾病病人社區照護品質提升

計畫」之 6 家醫療機構合作，

並鼓勵所轄醫院與前開機構共

同合作，形成「社區醫療照護

暨追蹤網絡」，提供社區中高風

險精神疾病病人照護，並將轄

區醫院參與合作情形列入年度

醫院督導考核項目。 

本縣將責成請協辦責任醫院配合北區精神醫療

網辦理。 

(1)每月召開院內小組例行會議暨個案討論

會，報告業務執行狀況、討論結案及困難個案。 

(2)每季召開北區精神醫療網「醫療機構精神病

人社區照護品質提升計畫」協調聯繫會議，協

辦之責任醫院報告計畫執行概況，討論業務執

行困難並重新分配服務量。 

(3)參加管理協調中心每季召開之計畫執行情

形協調會議，並於會中報告當季之計畫執行情

況，及持續參與討論服務機制之檢討改進，提

供檢討與回饋本獎補助案之建議意見。 

(4)配合管理協調中心安排之作業時程，定期通

報指標執行資料，且配合其執行不定時追蹤訪

查機制，共同協助修正或改善指標品質。 

■符合進度 

□落後 

(三) 強化精神病人護送就醫及強制治療服務 

1. 強化社區緊急精神醫療處理機

制： 

  

(1) 持續辦理轄區內 24 小時緊急

精神醫療處置，並加強宣導民

眾知悉精神病人及疑似精神

病人之護送醫服務措施。 

1、已建置轄區內 24 小時緊急精神醫療處置機

制，於 105 年 4 月 25 日，由秘書長主持，與會

對象警政、消防及衛政等單位，會議中已修正

本縣流程及單一窗口連繫電話。 

2、對於社區民眾辦理緊急送醫服務宣導共計 32 

場，共計 2043 人。 

3.對於村里長、幹事等辦理緊急送醫服務宣導共

計 27 場，共計 274 人。 

■符合進度 

□落後 

(2) 持續辦理及定期檢討修正精

神病人或疑似病人送醫處理

機制及流程，辦理「強化精神

病人緊急送醫服務方案」或以

其他服務措施取代，視需要檢

討修正。 

透過公衛護理人員或自行發現之疑似精神病患

（未符合精神衛生法 32 條），委託精神醫療團

隊小組（為恭紀念醫院、大千醫療社團法人南

勢醫院），至現場提供專業診斷、醫療處置或建

議等協助，透過未就醫訪視進行轉介與資源連

結，以維護病患就醫等權益。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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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3) 定期召開轄內警察、消防、衛

生及社政機關送醫協調會

議，研商精神病人緊急送醫相

關協調事宜，並辦理社區危機

個案送醫技巧、危機處置或協

調後續安置之教育訓練（或演

習）。 

1、7月 15日召開精神衛生業務聯繫會議，由苗

栗縣政府衛生局局長主持，與會單位：各鄉鎮

市衛生所。 

2、配合北區精神醫療網於 9 月 26 日於衛生局

402會議室辦理社區危機個案送醫技巧、危機處

置或協調後續安置之教育訓練 1 場次。 

■符合進度 

□落後 

(4) 針對緊急護送就醫案件，輔導

所轄醫院或公共衛生護士落

實登錄至精神照護資訊管理

系統護送就醫單，並分析個案

送醫事由，檢討修正處理機制

與流程。 

截至 12月底止護送就醫分析如下: 

(摘自精神照護資訊管理系統) 
 

年月 

含有傷

人 

含有

自傷 

含有公

共危險 

含有

其他 

含有傷

人之虞 

含有自

傷之虞 

有

填

寫 

未

填

寫 

總

計 

2020 年 12 月 3 2 0 13 5 3 16 0 16 

2020 年 11 月 1 1 1 7 6 4 11 0 11 

2020 年 10 月 2 1 1 6 6 2 10 1 11 

2020 年 09 月 2 0 1 4 4 1 12 3 15 

2020 年 08 月 2 0 2 3 2 0 6 1 7 

2020 年 07 月 1 2 0 2 6 2 11 0 11 

2020 年 06 月 1 0 0 0 2 0 3 0 3 

2020 年 05 月 4 4 1 3 5 1 12 0 12 

2020 年 04 月 3 4 2 4 3 1 10 0 10 

2020 年 03 月 4 4 0 5 1 2 12 0 12 

2020 年 02 月 8 4 5 3 7 4 20 1 21 

2020 年 01 月 3 5 0 6 6 1 13 0 13 

■符合進度 

□落後 

2. 持續辦理精神疾病強制住院、

強制社區治療等業務： 

  

(1) 督導指定精神醫療機構辦理

嚴重病人緊急安置、強制住院

及強制社區治療業務，並有輔

導考核機制。 

依規定辦理精神病人出院準備計畫，列入醫院

督導考核項目，於 9月 7日及 11日辦理三家指

定精神醫療機構督考(衛生福利部苗栗醫院、為

恭紀念醫院及大千醫療社團法人南勢醫院)督

導考核，考核內容：精神照護(查核人力)、指

定精神醫療機構及強制社區治療等業務，聘請

委員：三軍總醫院楊斯年院長、臺北市立聯合

醫院松德院區姜丹榴技正、童綜合醫院環工課 

陳英正專員。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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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2) 考核醫療機構協助病人司法

救濟及申訴、陳情事宜，及加

強輔導機構了解提審法之實

施內涵並監測強制住院業務

因應提審制度實施之變化狀

況。 

依規定辦理精神病人出院準備計畫，列入醫院

督導考核項目，於 9月 7日及 11日辦理三家指

定精神醫療機構督考(衛生福利部苗栗醫院、為

恭紀念醫院及大千醫療社團法人南勢醫院)督

導考核，考核內容：精神照護(查核人力)、指

定精神醫療機構及強制社區治療等業務，聘請

委員：三軍總醫院楊斯年院長、臺北市立聯合

醫院松德院區姜丹榴技正、童綜合醫院環工課 

陳英正專員。 

■符合進度 

□落後 

(四) 促進精神病人權益保障、充權及保護 

1. 結合社會資源規劃多元及創新

宣導行銷活動： 

    連結民間心理健康相關之非

營利組織、學協會、宗教或慈

善團體，共同推動心理健康促

進、精神疾病防治、精神病人

反歧視及去汙名化之等工作，

辦理精神病人去污名活動至少

1 場次。 

1、109年7月15日於頭份市東北角餐廳辦理健康

篩檢活動，利用大型整篩以海報及布條說明 定

期篩檢重要性並請家屬也要按時身體檢查，不

要因為家中有精神障礙之個案而畏拒參與社區

活動。除此可讓家屬彼此認識及分享照顧經

驗。並藉活動宣導精神病人反歧視及去汙名化

及志工召募等議題。與會人員地方首長、縣議

員代表、巿民代表及各里長。共計1153人員參

加。 

2、109年 7月 26日於竹南運動公園辦理苗栗縣

第 15屆縣長盃 3對 3鬥牛賽，現場有各局處攤

位-中心宣導-精神病患去汙名化及精神相關業

務。 

■符合進度 

□落後 

2. 加強精神病人與社區溝通及融

合：積極輔導機構，鼓勵精神

病友及家屬，參與社區活動與

服務。 

1、2 月 10 日於信德社區復健中心辦理病友與家

屬座談會 1場次，共計 20人。 

2、3 月 4 日於豐田社區關懷據點辦理病友與家

屬座談會 1場次，共計 40人。 

3、3月 18日於醫事 c據點辦理病友與家屬座談

會 1場次，共計 24人。 

4、3 月 6 日於醫事 c 據點辦理病友與家屬座談

會 1場次，共計 10人。 

5、1月 15日於芳苑會所社區復健中心病友與家

屬座談會 1場次，共計 50人。 

6、4月 22日於微笑家園康復之家辦理病友與家

屬座談會 1場次，共計 30人。 

■符合進度 

□落後 

3. 精神病人充權工作：邀請病 依規定辦理病人、病人家屬或病人權益促進團 ■符合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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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病人家屬、或病人權益促

進團體参與精神疾病防治諮議

事宜。 

體参與精神疾病防治諮議事宜。 □落後 

4. 利用社區各類衛教宣導活動，

強化民眾對精神疾病之認識及

就醫意識，並於課程、衛教單

張或衛教推廣物品中提供精神

病人及其家屬相關必要緊急求

助資訊及資源之管道(如：醫療

機構資訊、專線電話等)。 

鄉鎮 日期 地點 人數 

苗市 3 月 13 日 苗栗市公所 11 

3 月 29 日 新英里活動中心 36 

3 月 11 日 北苗里禮堂 31 

苑裡鎮 2 月 25 日 山柑里社區活動中心. 30 

3 月 20 日 通苑區漁會. 40 

8 月 4 日 中正里活動中心 45 

8 月 4 日 苑坑里活動中心 25 

通霄鎮 2月 1日 城北里高鐵橋下 24 

3月 31日 通霄鎮衛生所 15 

3月 22日 民眾服務站 70 

竹南鎮 3月 8日 公館里社區. 55 

3月 27日 龍山里社區 25 

8月 16日 竹南中興商工 66 

頭份市 3月 11日 東庄里暖心坊 35 

7月 20日 廣興里活動中心 116 

後龍鎮 5月 27日 中龍里活動中心. 25 

6月 10日 東明里活動中心 25 

大湖鄉 4月 29日 大湖鄉衛生所 15 

5 月 15 日 大湖鄉衛生所 57 

6 月 18 日 大湖鄉衛生所 2 

卓蘭鎮 3 月 7 日 卓蘭國小 70 

3 月 4 日 豐田社區關懷據點 40 

公館鄉 3 月 30 日 玉谷村活動中心 39 

銅鑼鄉 6月 24日 竹森活動中心 40 

南庄鄉 2月 4日 東村農業推廣中心. 137 

3月 2日 南江活動中心 22 

3月 4日 蓬萊活動中心 43 

頭屋鄉 2 月 6 日 頭屋鄉公所 8 

3 月 27 日 獅潭巷弄 C據點 42 

三義鄉 1 月 19 日 雙潭村社區活動中心 40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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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3 月 22 日 雙湖村社區活動中心 45 

4 月 27 日 雙湖村社區活動中心 25 

6月 20日 三義鄉運動公園 90 

6月 22日 三義鄉公所 401會議室 15 

西湖鄉 2月 29日 湖東活動中心 50 

3月 8日 天福宮 50 

3月 11日 西湖鄉衛生所 30 

造橋鄉 3月 18日 醫事 c據點 24 

3月 6日 醫事 c據點 10 

6月 3日 談文村活動中心 53 

6月 8日 佳峰餐廳 57 

5月 15日 造橋村活動中心 20 

獅潭鄉 4月 30日 百壽村活動中心 20 

5月 25日 百壽村活動中心 30 

5月 29日 和興村活動中心 30 

泰安鄉 3月 25日 斯瓦細格部落 15 

3月 13日 錦水村龍山部落 10 
 

5. 執行社區關懷訪視時，發現個

案及其家庭有社會救助、社會

福利、長照或其他需求時，應

通報相關單位或協助其資源轉

介，並提供予相關資料及專線

( 例 如 ： 1966 長 照 專 線 、

0800-507272 家庭照顧者關懷

專線)。 

依規定執行社區關懷訪視時，發現個案及其家

庭有社會救助、社會福利、長照或其他需求時，

應通報相關單位或協助其資源轉介，並提供予

相關資料及專線。 

1-12月轉介就業服務共計 17人。 

1-12月協助社會福利申辦共計 18人。 

1-12月協助申請心理諮商共計 2人。 

1-12月協助責任通報共計 8人。 

1-12月轉介居家治療共計 9人。 

1-12月轉介長照居家服務共 9人。 

個案 派案單位 受轉單位 

彭 00 公館鄉衛生所 公館鄉館中村社區

關懷服務據點 

鍾 00 頭份市衛生所 聖庭老人長期照顧

中心 

林 00 苑裡鎮衛生所 台中欣德老人長照

中心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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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 00 苗市衛生所 居家服務 

陳 00 通霄鎮衛生所 居家服務 

徐 00 通霄鎮衛生所 居家服務 

尚 00 苗市衛生所 居家服務 

鄭 00 頭份市衛生所 邦群老人長照中心 

洪 00 後龍鎮衛生所 嘉原老人長照中心 
 

6. 協助社會局(處)申請設籍轄內

之龍發堂堂眾社會福利、救助

身份及設籍之龍發堂堂眾安

置，每半年定期併同期中及期

末報告回報堂眾處置狀態。 

本縣共計 3 位龍發堂堂眾，其中 2 未領有低收

入戶身分別，另一位惟一般戶領有國民年金身

障補助，目前 2 位仍持續在為恭醫院接受治療，

另一位因病往生。 

■符合進度 

□落後 

(五)加強查核精神照護機構防火避難設施及緊急災害應變計畫： 

1. 落實查核精神照護機構之防火

避難設施，以符合建築法、消

防法相關法規之規定，並研議

推動及落實強化精神復健機構

及精神護理之家公共安全，並

評估機構消防風險高低及視其

狀況，優先輔導並鼓勵精神護

理之家設置自動撒水設備、119

火災通報裝置、寢室隔間與樓

板密接整修及電路設施汰換等

設施或設備；另針對機構辦理

災害防救演練之督導考核，並

將其緊急災害應變情境模擬演

練及測試，納為機構督導考核

之必要查核項目，常態性檢討

辦理；對於考核結果「不合格」

之機構，協助督導其於當年度

結束前完成缺失改善，以保障

所收治精神病人之權益。 

配合各局處(工商發展處、消防局、勞資關係課)

依規定辦理聯合稽查精神照護機構之防火避難

設施，以符合建築法、消防法，勞基法等相關

法規之規定，於 9 月 29-30 日等 2 天辦理及針

對緊急災害應變計畫及災害防救演練抽查。 

 

■符合進度 

□落後 

2. 輔導機構運用經濟部水利署防

災 資 訊 服 務 網

(http://fhy.wra.gov.tw/) 提 供 之

一、精神復健機構緊急災害應變計畫： 

1、苗栗縣精神復健機構：日間型 5家（香草山、

信德、靜宜、芳苑會所、欣馨）、住宿型 6家

（靜心、東涵、靜安、微笑家園、廣福居及樂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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淹水潛勢資料及國家災害防救

科技中心「社福機構、護理之

家自然災害風險檢查線上系

統」，進行檢視，以了解周遭環

境災害風險並評估自身天然災

害風險(含住民行動安全、防災

設施設備、緊急應變與外部救

援可及性等)，事先規劃災害應

變相關事宜(含人員分工、聯絡

及通報作業、物資整備等)，並

落實訂修其緊急災害應變計畫

(含提升防災整備能力之調適

方案或策略)。 

福）等共 11家。 

2、109年 1月 22日函文至 11家精神復健機構，

並請於 2月 28日將緊急災害應變計劃送本中心

備查。 

3、109年 5月 14日函文至 11家精神復健機構，

針對緊急災害應變管理計劃書面審查委員意

見，請於 6月 20日將修改意見送本中心備查。 

二、督導考核： 

1、9月 29-30等 2天辦理 5家精神復健督導考

核，聘請委員：迦樂醫院姜丹榴主任、童綜合

醫院院長室陳英正顧問及台灣心理衛生社會工

作學會-劉蓉台。共 5家督考。 

2、4月 9日及 23日等 2天，辦理 6家住宿型精

神復健督導考核，聘請委員：迦樂醫院姜丹榴

主任、童綜合醫院院長室陳英正顧問及台大醫

院孫春轉感管護理師。共 6家督考。 

三、防火管理種子人員培訓課程 

1、11月 14日辦理精神復健機構緊急災害應變

管理計畫教育訓練，本次各機構採用平面圖、

脆弱度分析報告及課程講座(災害風險及脆弱

度分析、防火自主避難知識、電氣火災預防管

理、緊急災害應變計畫撰寫與演練實務、機構

複合式災害及夜間火災緊急應變能力等)，增進

機構工作人員對災害或意外事件處理之相關知

能及實務技巧，保障住民生命安全及公共安

全。參訓對象:11家精神復健機構負責人及防火

管理人。外聘講師童綜合醫院陳英正顧問及迦

樂醫院姜丹榴主任。 

四、演練計畫 

1、11月 13日(星期五)針對住宿型精神復健機

構夜間實地災害情境演練。聘請外聘委員童綜

合醫院陳英正顧問及迦樂醫院姜丹榴主任。 

本次查訪意見: 

(1)抽測召回，操作消防設備(如受信總機及滅

火器)均能操作。 

(2)出入口為馬路，疏散時，請注意住民及工作

人員安全。 

(3)請加強，工作人員針對緊急應變突發危機事

件應變能力及技巧教育訓練(如簡報演練、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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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演練及實兵演練等)。 

(4)緊急應變計畫及演練，請依機構特性做修

正。 

(六)落實精神照護資訊管理系統資訊安全作業： 

1. 個案資料如有變動，應即更新

「精神照護資訊管理系統」資

料庫資料。各縣市另應落實及

訂定精神照護資訊管理系統帳

號稽核機制，並配合本部定期

清查帳號(至少半年一次)及稽

核紀錄，以落實帳號安全管理。 

中心於 109年 4月 17日苗毒衛字第 1090001503

號函暨109年10月29日苗毒衛字第1090004510

號函，已清查精神照護資訊管理系統帳號。 

■符合進度 

□落後 

2. 為配合「衛生福利部與各級機

關使用戶役政資料管理規

定」，衛生局應辦理下列事項： 

  

(1) 每月以精神照護資訊管理系

統抽查上月轄內使用者查詢

戶役政資料紀錄，每月抽查比

率至少為百分之二，每月抽查

筆數不得少於十筆，查詢總筆

數少於十筆者，應全數查核，

執行紀錄保留三年備查。 

1 月份以精神照護資訊管理系統查詢戶役政資

料共 80案，其中非為精照個案為 0案，是為精

照個案為 80案。 

2 月份以精神照護資訊管理系統查詢戶役政資

料共 87案，其中非為精照個案為 7案，是為精

照個案為 80案。 

3 月份以精神照護資訊管理系統查詢戶役政資

料共 171 案，其中非為精照個案為 2 案，是為

精照個案為 169案。 

4 月份以精神照護資訊管理系統查詢戶役政資

料共 129 案，其中非為精照個案為 5 案，是為

精照個案為 124案。 

5 月份以精神照護資訊管理系統查詢戶役政資

料共 145 案，其中非為精照個案為 1 案，是為

精照個案為 144案。 

6 月份以精神照護資訊管理系統查詢戶役政資

料共 235案，其中非為精照個案為 15案，是為

精照個案為 220案。 

7 月份以精神照護資訊管理系統查詢戶役政資

料共 252案，其中非為精照個案為 14案，是為

精照個案為 238案。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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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份以精神照護資訊管理系統查詢戶役政資

料共 146 案，其中非為精照個案為 4 案，是為

精照個案為 142案。 

9 月份以精神照護資訊管理系統查詢戶役政資

料共 183案，其中非為精照個案為 16案，是為

精照個案為 167案。 

10 月份以精神照護資訊管理系統查詢戶役政資

料共 255 案，其中非為精照個案為 1 案，是為

精照個案為 254案。 

11 月份以精神照護資訊管理系統查詢戶役政資

料共 261 案，其中非為精照個案為 3 案，是為

精照個案為 258案。 

12 月份以精神照護資訊管理系統查詢戶役政資

料共 281 案，其中非為精照個案為 5 案，是為

精照個案為 276案。 

(2) 衛生局應針對前開「每月抽查

轄內使用者查詢戶役政資料

紀錄作業」，每半年以精神照

護資訊管理系統針對前開作

業辦理一次內部稽核工作，且

所有稽核工作均應作成稽核

紀錄，保留三年備查。衛生局

如發現異常查詢情形，應將調

查及處理結果通知本部。 

依規定辦理內部稽核工作，且所有稽核工作均

應作成稽核紀錄，保留三年備查。 

■符合進度 

□落後 

(3) 每半年應將前開抽查及稽核

結果併同本計畫期中報告及

期末報告繳交，以供本部彙整

提交本部稽核小組。 

依規定於期中報告繳交，以供鈞部彙整提交本

部稽核小組。 

■符合進度 

□落後 

四、 強化成癮防治服務 

(一)加強酒癮及網路成癮防治議題之宣導，提升民眾對酒害與酒癮疾病、網路成癮問題之認識，及

成癮個案就醫意識。 

1. 利用社區各類衛教宣導活動，

向民眾強化成癮之疾病觀念，

俾能適時協助個案就醫。 

1.配合府內單位橫向連結共同辦理各項活動，

並搭配志工就社區民眾進行成癮之宣導如下: 

日期 地點 對象 人次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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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苗栗看守所少年監

獄 

青少年 10 

3/2 大湖鄉武榮村 社區民眾 30 

3/2 東興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民眾 32 

4/22 三義龍騰社區 社區民眾 25 

4/24 三義鄉廣盛村 社區民眾 35 

5/25 竹南聖福里社區 社區民眾 101 

6/4 青志金屬工業股份

有限公司 

公司員工 59 

7/25 苗栗中正堂 一般民眾 

各年齡層

皆有 

60 

7/23 苗栗三義西湖渡假

村 

45歲以上

社區民眾 

63 

8/15 頭份尚順廣場 一般民眾 

各年齡層

皆有 

116 

8/22 後龍外埔漁港 一般民眾 

各年齡層

皆有 

103 

8/22 竹南獅山公園 一般民眾 

各年齡層

皆有 

126 

10/28 苗栗縣政府記者會 45歲以上

社區民眾 

60 

11/9 西湖農業之旅 一般民眾 

各年齡層

皆有 

76 

12/3 仁德醫校 高中學生 223 

12/26 苗栗縣政府 一般民眾 

各年齡層

皆有 

256 

 

2. 設立固定專線，並公佈專線號

碼，以利民眾諮詢酒癮議題或

洽詢酒癮治療資源（無須設立

新號碼，可以既有分機作為專

線）。 

設立酒癮戒治專線，037-721550 利民眾諮詢酒

癮治療相關資源。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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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3. 鼓勵設有精神科之醫療機構，

辦理成癮議題之衛教講座，或

於院內張貼宣導海報等作為，

加強民眾相關防治觀念。 

1、將印製宣導海報及單張，發放至精神科之醫

療機構並於院內張貼相關宣導警語海報以利強

化個案戒癮意識，持續接受治療。 

2、精神科之醫療機構不定期辦理宣導及衛教講

座。 

■符合進度 

□落後 

4. 推廣運用本部委託國立臺灣大

學陳淑惠教授發展之自我篩檢

版「網路使用習慣量表」，提升

民眾網路使用習慣之自我覺

察，並提供衛教及治療服務資

源供有需求的民眾使用。推廣

運用方式包含：(1) 推廣民眾使

用本部建立之網路版量表；(2) 

與教育局（處）合作，於學校

或網路平台推廣。 

1、109 年度針對全縣高中職及國中學生，辦理

「網路使用習慣量表」檢測，篩檢人數為 16,083

人，依衛教主軸之青少年認識網路成癮及填寫

過網路習慣量表的比例達 10%規定，參與篩檢人

數達成率為 555%。 

2、與教育處合作建立網路成癮學生轉介機制，

採學生及家長分流，學生轉介至學諮中心，家

長則由學校轉介至本中心。 

■符合進度 

□落後 

5. 加強向社區民眾、醫療院所、

監理、社政、警政、勞政、地

檢署、法院及教育等相關單

位，宣導各項酒癮治療補助計

畫，並提供相關衛教講座，提

升民眾酒精識能。 

1、提供網絡單位酒癮轉介單及酒癮戒治資訊，

以利各單位轉介及提升個案就醫行為，宣導各

項酒癮治療補助計畫。 

2、109 年 6 月 24 日辦理心理健康促進委員會，

向社政、勞政、教育、警政等網絡單位進行聯

繫會議，針對 109 年酒癮治療服務執行計畫說

明。 

3、109 年 8 月 28 日參加衛政社政、地檢、法院

等網絡單位進行聯繫會議，針對酒癮治療服務

執行計畫說明。 

4、針對偏鄉社區民眾，與苗栗縣原民中心合作

加強酒癮服務方案及飲酒知識進行宣導。 

5、109 年 11 月 25 日參加獅潭區社會服務中心

第 4 季網絡聯繫會議，針對 109 年酒癮治療服

務執行計畫說明。 

6、縣內目前有 3 家醫院配合本計畫辦理。 

■符合進度 

□落後 

(二)充實成癮防治資源與服務網絡 

1. 盤點並依所轄酒癮問題之服務

需求，充實轄內酒癮醫療及網

癮問題輔導資源，並公布於相

1、本縣有精神科之醫療機構為衛生福利部苗栗

醫院、大千醫療社團法人南勢醫院、為恭醫療

財團法人為恭紀念醫院等辦理各項酒癮治療補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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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關資源網站供民眾查詢。 助計畫。 

2、將轄內酒癮醫療及網癮問題輔導資源及相關

資料建置於苗栗縣政府毒品防制及心理衛生中

心網站 https://mcp.mlshb.gov.tw/dmc/。 

2. 與社政、警政、勞政、司法（地

檢署及法院）、監理所等單位建

立酒癮個案治療轉介機制，以

提升酒癮個案就醫行為。 

1、於道安講習課程中，宣導酒癮防治服務，提

供自願戒酒民眾轉介資訊，藉此與監理所合作

建立酒癮個案治療轉介機制。 

日

期 
地點 人次 

3/16 苗栗監理站 36 

3/19 苗栗監理站 35 

2、提供網絡單位酒癮轉介單及酒癮戒治資訊，

以利各單位轉介及提升個案就醫行為，宣導各

項酒癮治療補助計畫。 

■符合進度 

□落後 

3. 對於轄內參與酒癮治療計畫之

醫療機構，協助督導計畫之執

行及提供所需行政聯繫，俾利

計畫順利執行。 

1、對於本縣參與酒癮治療計畫之醫療機構，訂

定酒癮治療品質之訪查，發展多元與分流處

遇，提升酒癮治療品質。 

2、藉藥酒癮醫療個案管理系統，檢視醫療機構

服務品質，及個案接受治療成效追蹤。 

■符合進度 

□落後 

(三) 提升酒癮治療之服務量能與品質 

1. 依「酒癮治療費用輔助方案」

規定，指定轄內醫療或醫事機

構（下稱治療機構）辦理本方

案，並代審代付治療補助費用。 

1、109 年中央款補助公務預算 35 萬、家防基金

23 萬，共計 58 萬元整，第一期款核撥 29 萬元

整，第二期款核撥 29 萬元整。 

2、109 年委託 3 家醫療機構(為恭醫療財團法人

為恭紀念醫院、大千醫療社團法人南勢醫院及

衛生福利部苗栗醫院)共同執行酒癮治療服務。 

3、109 年 1-12 月接受酒癮治療共 63 案，其統

計分析及個案追蹤情形，將於酒癮治療服務方

案期中報告。 

■符合進度 

□落後 

2. 針對前揭治療機構進行查訪與

輔導，促其提供完整酒癮治療

服務與落實酒癮個案之個案管

理機制，並就各治療機構之服

務成果及個案追蹤管理情形進

行統計分析，及評估治療成效

1、於 109 年 11 月 2 日查訪為恭醫療為恭醫療

財團法人為恭紀念醫院、衛生福利部苗栗醫

院；109年 11月 10日查訪大千醫療社團法人南

勢醫院。 

2、1-12月酒癮治療機構個案治療項目如下: 

 初診醫 住院治 門診治 個別心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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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如完成醫院建議療程之個案

比率、預約就醫出席率等)，以

確保治療品質。 

療人數 療人數 療人數 理人數 

大千醫療社團

法人南勢醫院 
0 0 0 3 

為恭醫療財團

法人為恭紀念

醫院 

14 0 13 12 

衛生福利部苗

栗醫院 
14 0 11 0 

合計人數 28 0 24 15 

 

 

3. 依所轄問題性飲酒或酒癮個案

之現況，擬定具體且具地方特

色之預防或處遇方案。 

1、本縣屬於山城，許多個案都居住於偏鄉地

區，有鑑於家暴案件中常伴隨飲酒或酒癮問

題，導致親子關係或夫妻關係疏離與衝突的發

生，所以於偏鄉舉辦飲酒衛教宣導，讓民眾認

知飲酒及酒癮對親子及夫妻關係的傷害，並重

新學習關係的建立。 

(1) 針對原住民於 9/8、9/22至泰安斯瓦細格部

落辦理二梯次藥酒癮支持團體，使成員學習檢

視成癮行為背後的概念與期待，理解藥酒癮與

情緒間的關係，並學習衝突後的和好與重拾和

諧關係的方法，引發「愛」的實際作為，藉此

降低因藥酒癮造成問題行為與延伸其他議題之

可能性。 

2、社區舉辦的健康講座或社區活動，宣導酒癮

計畫並發放宣導單張，邀請民眾將此觀念或資

訊分享給親朋好友，達到預防的宣導。 

3、透過苗栗縣各鄉鎮公所及衛生所刊登酒癮戒

治宣導，場域如下表: 

日期 地點 

2/10 
苗栗市衛生所電子看版刊登酒癮戒

治宣導 

3/5 通霄鎮衛生所電子看版刊登酒癮戒

治宣導 
 

■符合進度 

□落後 

(四) 加強酒癮治療人力專業知能及培植網癮處遇人力 

1. 輔導、鼓勵轄內醫療機構或專

業團體對醫事及衛生行政人員

1、109年 4月 13日辦理網路成癮專業人員教育

訓練。期加強第一線專業人員網路成癮預防知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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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辦理酒癮及網癮防治之教育訓

練及座談，以強化對酒癮、網

癮臨床議題之認識，提升對是

類個案之覺察，促進早期發現

早期介入。 

能，共計 78人。 

2、109年 6月 15日辦理青少年網路成癮師資培

訓教育訓練，強化學校輔導人員專業職能，建

構網路成癮防治能量，共計 27人。 

3、為提昇本縣酒癮專業人員專業知能，將針對

醫療機構人員、相關網絡人員辦理酒癮專業知

識教育訓練，藉以強化轄內醫療機構人員、各

鄉鎮市衛生所及司法單位對酒癮之認識。 

4、衛生福利部及轄內醫療機構，有關酒癮相關

訓練課程，皆如實函轉各轄區相關醫療機構、

各鄉鎮市衛生所及司法單位週知，以強化相關

網絡對酒癮之認識。 

2. 考量酒癮個案就醫行為之特殊

性，加強非精神科科別醫事人

員酒癮之相關知能，提升對酒

癮個案之敏感度，俾有助強化

酒癮病人之醫療照會或轉介服

務，收早期發現早期治療之療

效。 

1、109 年 11 月 11 日辦理酒癮教育訓練，強化

本縣酒癮專業人員專業知能，針對社政、警政、

監所，提升相關知能及對酒癮知敏感度，共計

59人。 

2、109 年 12 月 25 日辦理酒癮議題教育訓練，

針對心理衛生社工、保護性社工、家庭福利中

心社工，提升相關知能及對酒癮知敏感度，共

計 32人。 

■符合進度 

□落後 

(1) 透過與醫療機構召開業務溝

通會議、座談會或業務督導考

核等機會，向醫療機構宣導，

請醫院各科別，如肝膽腸胃

科、婦產科、內科、急診科、

小兒科等醫事人員，主動了解

就醫病人是否有酗酒或過度

使用網路之情事，並視個案需

要轉介精神科或成癮科接受

諮詢或治療。 

1、於查核醫院時，亦向醫療機構宣導，請醫院

其他科別肝膽腸胃科、婦產科、內科、急診科、

小兒科等醫事人員，主動了解就醫病人是否有

酗酒之情事，並視個案需要轉介成癮科接受諮

詢或治療。 

2、每月與社政及衛政單位辦理危機列管案件會

議，針對酒癮衛生醫療評估個案討論問題，目

前 1-12月辦理 12場。 

3、於醫院年度查訪時請醫院協助病人轉介並加

強院內醫事酒癮教育訓練及宣導。 

■符合進度 

□落後 

(2) 結合精神醫療網或透過醫事

人員教育訓練等機會，加強各

科別醫事人員對酒癮及網癮

之認識。 

109 年 11 月 11 日辦理酒癮教育訓練，針對醫療

機構人員、衛生行政人員對酒癮之認識，並強

化本縣酒癮專業人員專業知能，共計 59人。 

■符合進度 

□落後 

五、具有特色或創新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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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由各地方政府自行提報具特色或

創新服務。 

1、學術研討會： 

為了解目前藥癮者及精神病人之需求與政策執

行上的差異，除了強化其戒毒之助力，也加強

衛教宣導與合併精神照護措施，以達到降低藥

癮者繼續使用毒品的可能性以及精進精神病人

相關處遇計畫或改善困境等，109年 11月 19日

(四)辦理「跨領域的對話：成癮行為及心理健

康學術研討會」，共 145人共襄盛舉，其中縣內

網絡單位包含地檢署鄭鑫宏檢察長、法院何美

珠主任及看守所藍忠雄科長等；各大專院校教

授出席有亞洲大學柯慧貞副校長、高醫藥學系

李志恒教授、台師大李思賢特聘教授及聯合醫

院昆明防治中心陳亮妤副主任語束連文醫師

等，共同討論現階段台灣與世界成癮行為的異

動與疫情過後台灣、苗栗民眾的心理健康狀態

等議題，了解國內、外新知能，強化本縣未來

施政上的效能。 

2、民眾心理健康數位 APP： 

為了解苗栗縣居民相關心理健康指標，109年度

以心理健康(憂鬱、幸福感)、藥物濫用、酒精

成癮及網路成癮四個類別，蒐集苗栗縣居民心

理健康數據，共回收 3,146份有效問卷，以了

解本縣心理健康指標概況。110年度依其數據分

析架構行動應用程式，提供民眾使用取得資源

連結，如醫療戒治、就業輔導、心理諮商或相

關講座課程，以獲得最新資訊，協助本縣縣民

提升幸福感與心理健康。此外，行動應用程式

利用後台管理系統建構資料數據庫，結合使用

者提供之基本資料及評估結果，制定往後策略

執行上規劃。 

3、巡迴式心理諮詢:提供全縣 18鄉鎮市心理諮

詢服務，化被動為主動，藉由主動走向社區民

眾推廣心理衛生觀念，希藉此吸引民眾對於心

理衛生的認識及增加心理諮商的使用意願，並

於現場提供心理諮詢及主動關懷等服務，建構

可近性、可親性的完善社區心理衛生務網絡，

落實推動社區化心理衛生服務之目標，辦理 20

場，提供心理衛生諮詢服務 814人次。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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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指標自我考評表 

指標 
欲達成 

量化目標值 
期中達成量化目標 是否符合進度 

備

註 

說

明 

一、整合及加強心理健康基礎建設 

1. 建 立 跨 局

處、及跨公

私部門平台

之 協 商 機

制。 

每季召開 1 次

會報，且至少 2

次由地方政府

秘書長或主任

秘書層級以上

長官主持。 

(1)109年 3月 3日於衛生局 401會議室

召開「心理健康促進網絡聯繫會議」，

由中心涂麗秀主任主持，共計 35人。 

(2)109 年 6 月 24 日於苗栗縣政府第一

辦公大樓 4 樓 A401 會議室召開「心理

健康促進暨自殺防治推動委員會」，由

鄧副縣長桂菊主持，與會單位:各委員

及衛生局、消防局、警察局、社會處、

教育處、民政處、農業處、工商發展處、

勞青處、長期照護管理中心、原住民族

事務中心、家庭教育中心、生命線協會

及 4家精神科醫師出席，共計 44人。 

(3)109 年 8 月 18 日於苗栗縣政府第一

辦公大樓 4 樓 A401 會議室召開「心理

健康促進網絡聯繫會議」，由中心涂麗

秀主任主持，與會單位:各委員及衛生

局、消防局、警察局、社會處、教育處、

民政處、農業處、工商發展處、勞青處、

長期照護管理中心、原住民族事務中

心、家庭教育中心、生命線協會及 4家

精神科醫師出席，共計 49人。 

(4)109年 12月 16日於苗栗縣政府第一

辦公大樓 4 樓 A401 會議室召開「心理

健康促進暨自殺防治推動委員會」，由

陳斌山秘書長主持，與會單位:各委員

及衛生局、消防局、警察局、社會處、

教育處、民政處、農業處、工商發展處、

勞青處、長期照護管理中心、原住民族

事務中心、家庭教育中心、生命線協會

及 4家精神科醫師出席，共計 50人。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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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欲達成 

量化目標值 
期中達成量化目標 是否符合進度 

備

註 

說

明 

2. 辦理轄區教

育及宣導工

作 

運用文宣、媒體

及網路等管道

宣 導 心 理 健

康，媒體露出報

導每季至少有 1

則。 

1.辦理文宣、媒體及網路等管道宣導，

媒體露出報導：10 則 

辦理情形摘要：(請按次呈現) 

2.宣導方式及內容： 

3 月於本府網站、衛生局及中心網站發

佈「於困境中提升心理免疫力」新聞稿。 

3 月於本府網站、衛生局及中心網站發

佈「加入毒防志工隊，由你開始」新聞

稿。 

3 月於本府網站、衛生局及中心網站發

佈「於困境中提升心理免疫力」新聞稿。 

3 月於本府網站、衛生局及中心網站發

佈「愛從心開始，醫起防止毒害」新聞

稿。 

3 月於本府網站、衛生局及中心網站發

佈「疫情讓您焦慮不已，心理諮商陪伴

您」新聞稿。 

3 月於本府網站、衛生局及中心網站發

佈「社區守護，你我有責」新聞稿。 

4 月於本府網站、衛生局及中心網站發

佈「關懷陪伴創造愛，孩子成長需要您」

新聞稿。 

4 月於本府網站、衛生局及中心網站發

佈「走進社區從改變開始」新聞稿。 

5 月於本府網站、衛生局及中心網站發

佈「別讓自己變笑話-笑氣的害處」新

聞稿。 

5 月於本府網站、衛生局及中心網站發

佈「當周圍親友出現症狀可以怎麼協助

他」新聞稿。 

6 月於本府網站、衛生局及中心網站發

佈「暑假放鬆不放縱遠離毒害你最嗨」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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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欲達成 

量化目標值 
期中達成量化目標 是否符合進度 

備

註 

說

明 

新聞稿。 

7 月於本府網站及中心網站發佈「愛與

礙」新聞稿。 

10月於本府網站及中心網站發佈「防毒

好遊趣」反毒一起來新聞稿。 

11 月於本府網站及中心網站發佈苗栗

『心』幸福」心理健康月暨自殺防治記

者會。 

1. 布建社區心

理衛生中心 

1. 轄區鄉鎮市

區數<10 之

縣市：至少

有 1 處試辦。 

2. 轄區鄉鎮市

區數≧10 之

縣市：至少

有 2 處試辦。 

本縣於 105年 1月成立「苗栗縣政府毒

品防制及心理衛生中心」，辦理心理健

康促進資源、精神衛生資源、成癮防治

資源、社區精神疾病及自殺關懷個案

數、合併保護性議題個案數、藥癮個案

數等業務。 

地址為:苗栗縣後龍鎮大庄里 21鄰光華

路 371號 

 

■符合進度 

□落後 

 

2. 109 年「整合

型心理健康

工作計畫」

地方政府配

合款編列比

率。 

應達地方政府配合

款編列比率： 

第 二 級 ( 應 達

35%)：新北市、桃

園市 

第 三 級 ( 應 達

30%)：臺中市、臺

南市、高雄市、新

竹縣、新竹市、嘉

義市、金門縣 

第 四 級 ( 應 達

25%)：宜蘭縣、彰

化縣、南投縣、雲

林縣、基隆市 

第 五 級 ( 應 達

20%)：苗栗縣、嘉

義縣、屏東縣、臺

東縣、花蓮縣、澎

湖縣、連江縣 

1. 地方配合款：160萬元 

2. 地方配合款編列比率：  21.1%  % 

 

計算基礎： 

【計算基礎： 

地方配合款/地方配合款+中央核定經

費×100%】 

160萬/160萬+600萬 x100% 

■符合進度 

□落後 

 

3. 置有專責行 落實依核定計畫使 1. 109 年本部整合型計畫補助人力員額：10 ■符合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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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欲達成 

量化目標值 
期中達成量化目標 是否符合進度 

備

註 

說

明 

政人力。 用人力 (含補助人

力及縣市自籌人

力)方式辦理，且合

理調整薪資及將符

合資格之訪員轉任

為督導。 

【註】 

1. 縣 市 自 籌 人

力，不包含縣市

編制內之預算

員額人力 

2. 補助人力：應區

分訪視人力應

區分訪視人力

(其中應有至少

50%人力執行

精神病人訪視)

及行政協助人

力 

3. 依附件 15 各縣

市聘任人力辦

理 

人。 

(1) 專責精神疾病及自殺通報個案關懷訪視員

員額數：8人 

i. 精神疾病社區關懷訪視員額數：4 人 

ii. 自殺通報個案關懷訪視員額數：4 人 

iii. 同時辦理精神疾病及自殺通報個案關懷

訪視員額數：0人 

iv. 精神疾病社區關懷訪視督導員額數：0人 

v. 自殺通報個案關懷訪視督導員額數：0人 

vi. 同時辦理精神疾病及自殺通報個案關懷

訪視督導員額數：0 人 

(2) 心理及精神衛生行政工作人員：2 人 

2. 縣市政府應配合編列分擔款所聘任之人力

員額：3人 

3. 合理調整薪資及符合資格之訪員轉任督導

辦理情形： 

□落後 

二、自殺防治及災難心理衛生服務 

1. 轄區內自殺

標準化死亡

率較前一年

下降。  

109年自殺標準

化死亡率 -108

年自殺標準化

死亡率<0 

1. 108 年自殺標準化死亡率：每 10 萬

人口 19.9人 

2. 109 年自殺標準化死亡率：每 10 萬

人口 0人 

3. 下降率：0% 

4. 自殺標準化死亡率俟中央公佈。 

■符合進度 

□落後 

 

2. 年度轄區內

村 (里 )長及

村 (里 )幹事

參與自殺防

治守門人訓

練活動之比

率。 

執行率：村(里)長

及村(里)幹事累積

應各達 90%。 

計算公式： 

1. 【參加自殺守門

人訓練活動之

村里長人數/所

有村里長人數】  

   ×100%。 

2. 【參加自殺守門

1. 所轄村里長應參訓人數 275人   

2. 實際參訓人數：275人 

3. 實際參訓率：100 % 

4. 所轄村里幹事應 參訓人數： 

131人 

5. 實際參訓人數：131人 

6. 實際參訓率：100 %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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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欲達成 

量化目標值 
期中達成量化目標 是否符合進度 

備

註 

說

明 

人訓練活動之

村里幹事人數/

所有村里幹事

人數】×100%。 

3. 召集公衛護

理人員與關

懷訪視員，

邀請專業督

導及核心醫

院代表參與

個案管理相

關會議。討

論重點應含

括：1.轄區內

3 次以上訪

視未遇個案

之處理、2.

再次被通報

個 案 之 處

置、3.個案合

併有精神或

家暴等問題

個 案 之 處

置、4.屆期及

逾期未訪個

案之處置，

及建立個案

訪視紀錄稽

核機制及落

實執行。 

個案管理相關

會議 1 年至少

辦理 12 場。 

 

每季轄區內自

殺企圖通報個

案追蹤訪視紀

錄之稽核率。 

i. 15%( 每 季

訪 視 次 數

小於500人

次 )：澎湖

縣 、 金 門

縣 、 連 江

縣。 

ii. 10%( 每 季

訪 視 次 數

介 於

500-1,000

人次 )：苗

栗縣、臺東

縣 、 花 蓮

縣 、 基 隆

市 、 新 竹

市 、 嘉 義

市。 

iii. 6%(每季訪

視 次 數 介

1. 個案管理及分級相關會議之期末目

標場次：12 場 

2. 辦理會議日期： 

(1) 109年 1月 15日 

(2) 109年 2月 21日 

(3) 109年 3月 16日 

(4) 109年 4月 24日 

(5) 109年 5月 22日 

(6) 109年 6月 19日 

(7) 109年 7月 24日 

(8) 109年 8月 21日 

(9) 109年 9月 25日 

(10) 109年 10月 16日 

(11) 109年 11月 20日 

(12) 109年 12月 17日 

(13)5月 22日辦理自殺通報個案辦理

個案研討會針對同儕霸凌、重覆自殺、

高危機自殺方式等議題邀請長照中

心、公衛護士、學諮中心、學校進行討

論共計 2案。 

 

3. 訪視紀錄稽核情形(請按季呈現)： 

第 1季: 

109年 4月 30日辦理第 1季自殺企圖通

報個案追蹤訪視紀錄之稽核。 

第 1季訪視人次：1232人次 

第 1季稽核次數：125次 

第 1季稽核率： 10.1 %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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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欲達成 

量化目標值 
期中達成量化目標 是否符合進度 

備

註 

說

明 

於

1,000-2,00

0 人次)：宜

蘭縣、新竹

縣 、 南 投

縣 、 雲 林

縣 、 嘉 義

縣 、 屏 東

縣。 

iv. 4%(每季訪

視 次 數 大

於 2,000 人

次 )：新北

市 、 臺 北

市 、 桃 園

市 、 臺 中

市 、 臺 南

市 、 高 雄

市 、 彰 化

縣。 

 

第 2季: 

109年 5月 20日辦理第 2季自殺企圖通

報個案追蹤訪視紀錄之稽核。 

第 2季訪視人次： 1683人次  

第 2季稽核次數：185次 

第 2季稽核率： 11% 

 

第 3季: 

109年 8月 13日辦理第 3季自殺企圖通

報個案追蹤訪視紀錄之稽核 

第 3季訪視人次： 1206人次  

第 3季稽核次數：127次 

第 3季稽核率： 10.5 % 

 

第 4季: 

109年 12月 31日辦理第 4季自殺企圖

通報個案追蹤訪視紀錄之稽核。 

第 4季訪視人次： 534人次  

第 4季稽核次數：62次 

第 4季稽核率： 11.6 % 

訪視紀錄稽核機制:如附件 

4. 醫院推動住

院病人自殺

防治工作及

各類醫事人

員自殺防治

守門人教育

訓練比率。 

執 行 率 應 達

100% 

計算公式：【有

推動醫院數/督

導考核醫院數】

×100%。 

1. 督導考核醫院數：  15 家 

2. 推動住院病人自殺防治工作及各類

醫事人員自殺防治守門人教育 

(1) 訓練醫院數：15家 

(2) 執行率：  100  % 

於 9-11 月辦理醫療機構年度督導考

核，並針對住院老人自殺防治工作、醫

事自防治守門人教育訓練加強督考 

醫院 督考日期 

為恭醫院 9月 9日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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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欲達成 

量化目標值 
期中達成量化目標 是否符合進度 

備

註 

說

明 

大千醫院 9月 9日 

部立苗栗醫院 9月 7日 

大千南勢 9月 7日 

通霄光田 11月 24日 

苑裡李綜合 11月 24日 

協和醫院 11月 24日 

弘大醫院 11月 24日 

大川醫院 11月 26日 

新生醫院 11月 26日 

大順醫院 11月 26日 

重光醫院 11月 27日 

崇仁醫院 11月 27日 

大眾醫院 11月 27日 

慈祐醫院 11月 27日 
 

三、落實精神疾病防治與照護服務 

1. 轄內警察、

消防、村(里)

長、村 (里 )

幹事、社政

相關人員及

非精神科醫

師，參與精

神 疾 病 知

能、社區危

機 個 案 送

醫、處置或

協調後續安

置之教育訓

練。 

1. 除醫事人員

外，每一類

人員參加教

育訓練比率

應達 35%。 

2. 辦理轄區非

精神科開業

醫師，有關

精神疾病照

護或轉介教

育訓練辦理

場次，直轄

市每年需至

少 辦 理 兩

場，其餘縣

市每年至少

一場。 

1. 教育訓練比率 

(1) 所轄警察人員應參訓人數：1000 人 

實際參訓人數：778人 

實際參訓率： 77.8 % 

鄉鎮 日期 地點 人數 

苗市 2月 10日 苗栗鐵路局 4 

2月 10日 北苗派出所 7 

2月 10日 南苗派出所 5 

2月 21日 文山派出所 4 

苑裡鎮 4月 24日 苑裡分駐所 5 

5月 14日 社苓派出所 1 

5月 14日 山腳派出所 2 

通霄鎮 3月 24日 通霄派出所 5 

3月 23日 烏眉派出所 1 

3月 23日 埔口派出所 2 

3月 23日 白沙屯派出所 3 

2月 16日 中和派出所 2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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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達成 

量化目標值 
期中達成量化目標 是否符合進度 

備

註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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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23日 白沙屯火車站 2 

3月 23日 通霄火車站 2 

竹南鎮 4月 16日 竹南派出所 13 

4月 17日 中港及海口派

出所 

9 

4月 22日 鐵路警察局 4 

5月 21日 大同派出所 10 

頭份市 3月 22日 苗栗縣警察局

頭份分局 

32 

後龍鎮 5月 27日 後龍分駐所 4 

卓蘭鎮 4月 9日 坪林派出所 1 

5月 28日 卓蘭分駐所 7 

大湖鄉 6月 10 日 大湖衛生所 7 

8月 3日 校林派出所 5 

8月 5日 南湖派出所 4 

公館鄉 1月 20日 鶴岡分駐所、公

館分駐所、福基

分駐所 

18 

銅鑼鄉 9月 21日 銅鑼分駐所 6 

9月 21日 雞隆分駐所 3 

頭屋鄉 4月 22日 頭屋分駐所 5 

三義鄉 5月 28日 三義分駐所、鯉

魚派出所、龍騰

派出所 

15 

西湖鄉 3月 19日 

3月 20日 

高湖分駐所 

西湖分駐所 

3 

4 

造橋鄉 3月 13日 造橋派出所 7 

3月 13日 談文派出所 1 

獅潭鄉 6月 22日 竹木村活動中

心 

40 

泰安鄉 3月 13日 龍山派出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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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

註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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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18日 清安派出所 1 

7月 16日 中興派出所 1 

7月 23日 梅園派出所. 4 

7月 23日 象鼻派出所 1 

8月 6日 大安派出所 1 

8月 10日 觀霧派出所 1 

(1-1)109年 11月 23日配合警察局辦理

常規訓練 1場次，共計 45人。 

(1-2)109年 10月 24日辦理 109年度志

工大會師園遊會暨績優志工頒獎典

禮，宣導各類防治觀念及婦幼小常識，

1場次，共計 200人。 

(1-3)109年 10月 19日警察局辦理常規

訓練 1場次，共計 55人。 

(1-4)109 年 9 月 30 日警察局辦理常規

訓練 1場次，共計 35人參加。 

(1-5)109年 8月 28日至 29日警察局辦

理法令知能教育訓練 2 梯次，共計 130

人。 

(1-6) 109年 8月 26日警察局辦理法令

知能教育訓練 1場次，共計 25人。 

(1-7)109 年 7 月 29 日警察局辦理常規

訓練 1場次，共計 35人參加。 

 

(2) 所轄消防人員應參訓人數：330人 

實際參訓人數： 198  人 

實際參訓率： 60  % 

 

鄉鎮 日期 地點 人數 

苗栗市 2月 20日 苗栗消防分隊 20 

苑裡鎮 3月 17日 苑裡消防分隊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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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欲達成 

量化目標值 
期中達成量化目標 是否符合進度 

備

註 

說

明 

通霄鎮 3月 23日 通霄消防分隊 2 

竹南鎮 5月 17日 竹南消防分隊 10 

頭份市 7月 13日 頭份消防分隊 32 

卓蘭鎮 5月 28日 卓蘭防分隊 7 

公館鄉 1月 20日 公館消防分隊 18 

大湖鄉 8月 24日 大湖消防分隊 6 

銅鑼鄉 9月 21日 銅鑼消防分隊 5 

頭屋鄉 4月 22日 頭屋消防分隊 12 

三義鄉 6月 21日 三義消防分隊 25 

西湖鄉 3月 6日 西湖消防分隊 4 

造橋鄉 3月 27日 造橋消防分隊 15 

獅潭鄉 6月 17日 獅潭消防分隊 25 

泰安鄉 3月 13日 泰安消防分隊 6 

 

(3) 所轄村里長應參訓人數：274人 

實際參訓人數：274人 

實際參訓率：100% 

(4) 所轄村里幹事應參訓人數：135人 

實際參訓人數：135人 

實際參訓率：100% 

(5) 所轄社政人員應參訓人數： 70人 

實際參訓人數： 70 人 

實際參訓率： 100 % 

(參訓人數請以人數計算，勿以人次數

計算) 

(5-1)8 月 26 日社會處辦理社工人員教

育課程訓練，針對社區精神病人認識及

危機教育訓練」聘請美德醫院蔡長哲院

長，共計 50人。 

(5-2)9 月 23 日辦理家庭暴力安全防護

網絡教育訓練，對象處遇人員、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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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欲達成 

量化目標值 
期中達成量化目標 是否符合進度 

備

註 

說

明 

公衛護理人員、關懷訪視員及心理衛生

社工等，共計 50人。 

(5-3)9 月 7 日配合顏桂英社會工作師

事務所辦理精神健康教育課程「認識精

神病」，對象社工、公衛護理人員、關

懷訪視員及心理衛生社工等，共計 40

人。 

(5-4)9 月 21 日配合顏桂英社會工作師

事務所辦理精神健康教育課程「認識精

神科藥物」，對象社工、公衛護理人員、

關懷訪視員及心理衛生社工等，共計 50

人。 

(5-5)9 月 28 日配合顏桂英社會工作師

事務所辦理精神健康教育課程「危機處

理」，對象社工、公衛護理人員及關懷

訪視員等，共計 40人。 

(5-6)10 月 5 日配合顏桂英社會工作師

事務所辦理精神健康教育課程「善待自

己重整生活」，對象社工、公衛護理人

員及關懷訪視員等，共計 40人。 

(5-7)10 月 12 日配合顏桂英社會工作

師事務所辦理精神健康教育課程「康復

的疑惑與希望」，對象社工、公衛護理

人員及關懷訪視員等，共計 30人。 

(5-8)10 月 19 日配合顏桂英社會工作

師事務所辦理精神健康教育課程「權益

與倡導」，對象社工、公衛護理人員及

關懷訪視員等，共計 30人。 

 

2. 辦理轄區非精神科開業醫師，有關精

神疾病照護或轉介教育訓練 

(1) 召開教育訓練場次：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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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欲達成 

量化目標值 
期中達成量化目標 是否符合進度 

備

註 

說

明 

(2) 教育訓練辦理情形摘要： 

(請按次呈現) 

辦理日期： 

辦理對象： 

辦理主題： 

109年 9月 27日配合苗栗縣醫師公會，

假為恭紀念醫院 16 樓會議室辦理心理

衛生及精神疾病防治醫師繼續教育課

程 1場次，共 50人參訓。 

2. 每月定期召

開外部專家

督導之個案

管理及分級

相關會議，

並鼓勵所轄

公衛護理人

員、精神疾

病及自殺通

報個案關懷

訪視員、心

理衛生社工

及督導參與

會議，且訂

出每月固定

開會時間及

會議討論重

點項目。討

論重點應含

括： 

(1) 轄區內 3 次

以 上 訪 視

未 遇 個 案

1. 個案管理及

分級相關會

議 1 年至少

辦理 12 場。 

2. 每季轄區內

精神病人追

蹤訪視紀錄

之稽核率。 

目標值： 

i. 15%( 每 季

訪視次數

小於 4,000/

人次)：連

江縣、金門

縣、澎湖

縣、新竹

市、嘉義

市、臺東

縣、花蓮

縣、基隆市 

ii. 10%( 每 季

訪視次數

介 於

3. 個案管理及分級相關會議，期末目標場

次： 12  場辦理會議日期： 

4. 四類個案討論件數： 

 

區域

別 
日期 責任醫院及各鄉鎮 

討論

人數 

海線

次區

域 

2/13 

李綜合醫療社團法

人美德醫院蔡長哲

院長 

苑裡鎮、通霄鎮、

後龍鎮、西湖鄉 

4 案 

海線

次區

域 

3/5 

李綜合醫療社團法

人美德醫院蔡長哲

院長 

通霄鎮、苑裡鎮、

後龍鎮、西湖鄉衛

生所 

5 案 

苗栗

區域 
3/20 

清海醫院陳清海院

長 

卓蘭鎮衛生所、社

區關懷員 

4 案 

苗栗

區域 
4/7 

大千醫療社團法人

南勢醫院劉佑閺醫
4 案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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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欲達成 

量化目標值 
期中達成量化目標 是否符合進度 

備

註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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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處理。 

(2) 家 中 主 要

照顧者 65

歲以上，2

位 以 上 精

神 病 人 之

處置。 

(3) 屆 期 及 逾

期 未 訪 視

個 案 之 處

置。 

(4) 精 神 疾 病

合 併 自 殺

議 題 個

案、精神疾

病 合 併 保

護 性 議 題

個案 (兒少

保護、家庭

暴力、性侵

害事件(含

在 案 中 及

曾經在案))

之處置。 

(5) 拒 絕 接 受

服務之第 1

級與第 2 級

個案)。 

4,000-7,00

0/人次)：新

竹縣、苗栗

縣、宜蘭

縣、嘉義

縣、南投

縣、雲林縣 

iii. 6%(每季訪

視次數介

於

7,000-10,0

00/人次)：

彰化縣、屏

東縣 

iv. 4%(每季訪

視次數大

於 10,000

人次)：臺

北市、桃園

市、臺南

市、臺中

市、高雄

市、新北市 

師 

泰安鄉、大湖鄉、

獅潭鄉、苗栗市衛

生所 

海線

次區

域 

4/8 

李綜合醫療社團法

人美德醫院蔡長哲

院長 

苑裡鎮、通霄鎮、 

西湖鄉、後龍鎮衛

生所 

4 案 

海線

次區

域 

5/13 

李綜合醫療社團法

人美德醫院蔡長哲

院長 

通霄鎮、後龍鎮、 

苑裡鎮、西湖鄉衛

生所 

4 案 

苗栗

次區

域 

6/17 

大千醫療社團法人

南勢醫院何仁琦醫

師 

苗栗市、大湖鄉、

泰安鄉、獅潭鄉衛

生所 

5 案 

中港

次區

域 
7/8 

為恭醫療財團法人

為恭紀念醫院陳建

良醫師 

竹南鎮、頭份市、

造橋鄉、三灣鄉、

南庄鄉衛生所 

7 案 

苗栗

區域 
8/6 

為恭醫療財團法人

為恭紀念醫院黃照

副院長 

卓蘭鎮衛生所 

5 案 

中港

次區

域 

9/30 

為恭醫療財團法人

為恭紀念醫院陳建

良醫師 

5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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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達成 

量化目標值 
期中達成量化目標 是否符合進度 

備

註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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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南鎮、頭份市、

造橋鄉、三灣鄉、

南庄鄉衛生所 

中港

次區

域 

10/14 

為恭醫療財團法人

為恭紀念醫院陳建

良醫師 

竹南鎮、頭份市、

造橋鄉、三灣鄉、

南庄鄉衛生所 

6 案 

苗栗

區域 
11/20 

衛生福利部苗栗醫

院陳文科醫師 

公館鄉、銅鑼鄉、

頭屋鄉、三義鄉 

5 案 

 

5. 四類個案討論件數： 

(1)第 1 類件數：23 件，轄區內 3 次以

上訪視未遇個案發函至衛生福利部中

央健康保險屬查詢個案近二年內就醫

訊息，透過此訊息了解個案是否仍在社

區內生活並進一步追蹤關懷。 

(2)第 2類件數：8件，主要照顧者年邁

（65歲以上）且個案屬於中壯年（45

歲以上）屬於脆弱家庭有多重問題待協

助。 

(3)第 3類件數：3件，18鄉鎮市衛生

所承辦人於訪視其一週內提醒地段護

士進行追蹤關懷，本中心於每月 6日進

行逾期未訪系統查核。 

(4)第 4類件數：22件，合併自殺、家

暴、兒少加害人等議題透過保護資訊系

統與精神照護資訊系統勾稽比對後派

遣由社會安全網社工進行處遇計畫。 

(5) 拒絕接受服務之第 1級與第 2級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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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2 案。 

 

6. 訪視紀錄稽核情形(請按季呈現)： 

(4) 第 1季 

訪視 4,668  人次 

稽核次數： 551  次 

稽核率： 11.8 % 

(5) 第 2季 

訪視  9,537 人次 

稽核次數： 1,005 次 

稽核率： 10.53 % 

(6) 第 3季 

訪視  14,154  人次 

稽核次數： 1443 次 

稽核率： 10.19 % 

(4)第 4季 

   訪視  18,406  人次 

   稽核次數： 1845 次。 

   稽核率： 10.02 % 

7. 檢附訪視稽核資料。 

3. 轄區內醫

療機構針

對出院病

人，於出院

後 2 星期

內完成出

院準備計

畫上傳精

照系統比

率(含強制

住院出院)

及 2 星期

1. 出院後 2 星期

內完成出院準

備計畫上傳精

照系統比率達

70%。 

計算公式： 

(出院後 2 星期

內上傳出院準

備計畫之精神

病人數/出院之

精神病人數)X 

100%。 

 

2. 病人出院準備

計畫上傳後，公

衛護理人員或

1. 出院後 2 星期內上傳出院準備計畫

之精神病人數：1,153人 

出院之精神病人數：1,174人 

達成比率：98.21% 

2. 上傳精神病人出院準備計畫後 2 星

期內訪視人數：739人 

上傳精神病人出院準備計畫人數：

1,153人 

2星期內訪視比率：64.09 % 

因疫情衛生福利部109年4月13日衛

部心字第1091760865號函指示如

下，故本縣會持續加強2星期訪視。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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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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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訪視比

例。 

關訪員於 2 星

期內第一次訪

視評估比率應

達 70%。 

計算公式： 

(上傳精神病人

出院準備計畫

後 2 星期內第

一次訪視評估

人數/上傳精神

病人出院準備

計 畫 人 數 )X 

100% 

 (一)自殺通報個案之關懷訪視，暫以電訪  

     為主。 

    (二)精神病人及合併多元議題之精神病人 

       訪視，考量精神病人保護業務係依精神   

       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5款所定之法定業  

       務，且因精神病人有其脆弱性，需穩定 

       就醫及服藥以穩定其身心狀況，爰其關  

       懷訪視仍請依規定進行。惟針對有明確  

       得知個案係「居家隔離」、「居家檢疫」  

       與「自主健康管理」人員，暫停面訪， 

       改用電訪。 

   (三)進行任何訪視前務必先詢問旅遊史或  

      曝險史，並應強化提供個案防疫衛教宣  

      導，追蹤個案定期就醫及規則服藥情形。  

   (四)訪員進行面訪時務必配戴口罩、返回洗  

     手，並遵循本部疾病管制署公告  

    「COVID-19因應指引：社交距離注意事 

     項」，靜風下室內應保持1.5公尺、室外 

     保持1公尺距離，並選擇通風或開放空間 

     會談。各縣市衛生局亦應確保訪視人員防 

     疫物資充足無虞。 

4. 社區精神

疾病個案

之年平均

訪視次數

及訂定多

次訪視未

遇個案追

蹤機制。 

目標值： 

一般精神疾病個案

年平均訪視次數：

達 4.15 次以上訂

定多次訪視未遇個

案追蹤機制。 

 

計算公式：一般精

神疾病個案年平均

訪視次數：訪視次

數(訪視成功+訪視

未遇)/轄區一般精

神疾病個案數 

1. 年平均訪視次數： 

(1) 109年精神照護人數：3,514次 

(2) 成功訪視次數：16,584人次 

(3) 訪視未遇次數：1,822 人次 

(4) 公 式 計 算 ：

(16584+1822)/3514=5.23 已達中

央規定次數。 

 

2. 多次訪視未遇個案追蹤機制： 

與轄區內派出所或鄰里長、鄉鎮公所里

幹事聯繫了解個案之狀態，持續關懷追

蹤個案近況提供服務。 

■符合進度 

□落後 

 

5. 辦理精神

病人社區

融合活動

辦理社區融合

活動之鄉鎮區

涵蓋率達 30%。 

1. 主辦活動之鄉(鎮、市、區)數： 

  15  個 

2. 全縣(市)鄉鎮市區數： 18 個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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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鄉鎮區

涵蓋率。 

計算公式：(主

辦 活 動 之 鄉

(鎮、市、區)數/

全縣(市)鄉鎮市

區數)X 100% 

3. 涵蓋率：  83  % 

4. 活動辦理情形摘要：(請按次呈現) 

5.  

鄉鎮 辦理 

日期 

辦理地點 

/主題 

人

數 

苗栗市 2月 15日 維祥社區/ 

社區精神病人反岐

視去汙名化 

15 

苑裡鎮 2月 25日 山柑里社區活動中

心/社區精神病人

反岐視去汙名化 

30 

3月 20日 通苑區漁會/社

區精神病人反岐

視去汙名化 

40 

通霄鎮 2月 1日 城北控窯活動/

精神病人反歧視

去汙名化宣導 

35 

竹南鎮 3月 8日 公館里社區/精

神病人反歧視及

去汙名化 

55 

頭份市 7月 18日 頭份東北角餐廳

/精神病人反歧

視及去汙名化及

如何當 1位守門

人 

1153 

10月 24日 上埔里社區活

動中心/社區精

神病人個案送

醫、處置流程 

86 

後龍鎮 5月 22日 復興里活動中

心/認識精神疾

病及去汙名化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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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欲達成 

量化目標值 
期中達成量化目標 是否符合進度 

備

註 

說

明 

卓蘭鎮 3月 4日 豐田社區關懷據點

/社區精神病人反

岐視去汙名化 

40 

銅鑼鄉 5月 11日 中平集會所/精

神病人反歧視

及去汙名化 

30 

南庄鄉 3月 2日 南江活動中心/

精神病人反歧

視及去汙名化 

22 

頭屋鄉 3月 27日 獅潭巷弄 C據

點/ 

精神病人反歧

視及去汙名化 

42 

三義鄉 1月 19日 雙潭村社區活

動中心/精神病

人反歧視及去

汙名化 

40 

西湖鄉 3月 8日 天福宮/精神病

人反歧視及去

汙名化 

50 

造橋鄉 3月 18日 醫事 c據點/ 

精神病人反歧

視及去汙名化 

24 

獅潭鄉 7月 4日 百壽村活動中

心/ 

社區精神病人

個案送醫、處置

流程 

200 

泰安鄉 3月 13日 錦水村龍山部落/ 

精神病人反歧

視及去汙名化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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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欲達成 

量化目標值 
期中達成量化目標 是否符合進度 

備

註 

說

明 

6. 辦理轄區

內精神復

健機構及

精神護理

之家緊急

災害應變

及災防演

練之考核。 

年 度 合 格 率

100%。 

1. 辦理家數：11 

2. 合格家數：11 

3. 合格率：100% 

一、督導考核： 

1.9月 29-30等 2天辦理 5家精神復健

督導考核，聘請委員：迦樂醫院姜丹榴

主任、童綜合醫院院長室陳英正顧問及

台灣心理衛生社會工作學會-劉蓉台。

共 5家督考。 

2.4月 9日及 23日等 2天，辦理 6家住

宿型精神復健督導考核，聘請委員：迦

樂醫院姜丹榴主任、童綜合醫院院長室

陳英正顧問及台大醫院孫春轉感控護

理師。共 6家督考。 

二、防火管理種子人員培訓課程 

1.11月 14日辦理精神復健機構緊急災

害應變管理計畫教育訓練，本次各機構

採用平面圖、脆弱度分析報告及課程講

座(災害風險及脆弱度分析、防火自主

避難知識、電氣火災預防管理、緊急災

害應變計畫撰寫與演練實務、機構複合

式災害及夜間火災緊急應變能力等)，

增進機構工作人員對災害或意外事件

處理之相關知能及實務技巧，保障住民

生命安全及公共安全。參訓對象:11家

精神復健機構負責人及防火管理人。外

聘講師童綜合醫院陳英 

正顧問及迦樂醫院姜丹榴主任。 

三、演練計畫 

1.11月 13日(星期五)針對住宿型精神

復健機構夜間實地災害情境演練。聘請

外聘委員童綜合醫院陳英正顧問及迦

樂醫院姜丹榴主任。 

本次查訪意見: 

1.抽測召回，操作消防設備(如受信總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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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欲達成 

量化目標值 
期中達成量化目標 是否符合進度 

備

註 

說

明 

機及滅火器)均能操作。 

2.出入口為馬路，疏散時，請注意住民

及工作人員安全。 

3.請加強，工作人員針對緊急應變突發

危機事件應變能力及技巧教育訓練(如

簡報演練、桌上演練及實兵演練等)。 

4.緊急應變計畫及演練，請依機構特性

做修正。 

7. 轄區內精

神追蹤照

護個案出

院後一年

內自殺死

亡率較前

一年下降。 

109年精神追蹤

照護個案出院

後一年內自殺

粗死亡率需相

較 108 年下降。 

 

計算公式： 

109年度轄區自

殺死亡之精照

系統追蹤關懷

個案中 1 年內

曾有出院準備

計畫者 /108 年

度+109 年度轄

區精神病人出

院準備計畫數

(多次出院個案

僅取最新一筆) 

1.轄區內精神追蹤照護個案自殺粗死

亡率： 

(1)108年 1-8月精神追蹤照護個案

數：3,570人 

(2)108年 1-8月精神追蹤照護個案自殺

死亡人數：5人。 

(3)轄區內精神追蹤照護個案自殺粗死

亡率： 

(3-1)核對中央給予 1-6月自殺死亡個

案名單，與精神照護系統比對，查精神

個案有 2位。 

2. 截至 11 月 26 日止，自殺通報系統

與精照系統比對後因精神照護死亡 5

人，詳細數據待中央給予資料。 

109 年精神追蹤照護個案自殺死亡人數

待中央統計後公佈。 

■符合進度 

□落後 

 

四、加強成癮防治服務 

1. 辦理酒癮、

網癮防治相

關議題宣導

講座場次(應

以分齡、分

1. 5 場次：台北

市 、 新 北

市 、 桃 園

市 、 台 中

市 、 台 南

1. 期末目標場次：106場 

2. 辦理情形摘要： 

辦理日期： 

辦理對象： 

辦理主題：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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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欲達成 

量化目標值 
期中達成量化目標 是否符合進度 

備

註 

說

明 

眾及不同宣

導主題之方

式辦理，其

中網癮防治

宣導應至少

1 場)。 

市、高雄市。 

2. 4 場次：宜蘭

縣 、 新 竹

縣 、 苗 栗

縣 、 彰 化

縣 、 南 投

縣 、 雲 林

縣 、 嘉 義

縣 、 屏 東

縣 、 花 蓮

縣、台東縣。 

3. 3 場次：基隆

市 、 新 竹

市、嘉義市。 

4. 2 場次：澎湖

縣 、 金 門

縣、連江縣。 

酒癮宣導: 

(1)辦理日期：109年 2月 21日 

辦理對象：少年監所 

辦理主題：酒癮防治宣導 

(2)辦理日期：109年 3月 2日 

辦理對象：大湖鄉社區民眾 

辦理主題：酒癮防治宣導 

(3)辦理日期：109年 3月 2日 

辦理對象：東興社區發展協會會員 

辦理主題：酒癮防治宣導 

(4)辦理日期：109年 4月 22日 

辦理對象：三義鄉龍騰村社區民眾 

辦理主題：酒癮防治宣導 

(5)辦理日期：109年 4月 24日 

辦理對象：三義鄉廣盛村社區民眾 

辦理主題：酒癮防治宣導 

(6)辦理日期：109年 5月 25日 

辦理對象：竹南鎮社區民眾 

辦理主題：酒癮防治宣導 

 

網癮宣導: 

宣導場次：100場次 

宣導總人數：12,683人次 

日期 辦理對象 活動名稱 人數 

1/8 苗栗高商 
認識3C與網路對大腦

的影響 
870 

1/21 烏眉國中 網路成癮辨識 27 

1/29 南和國中 聰明用3C上網不擔心 48 

2/26 照南國中 青少年網路成癮 210 

3/6 大成中學 拒絕網路成癮 190 

3/18 苗栗農工 健康上網概念宣導 37 

3/25 國立苑裡高中 健康上網概念宣導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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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欲達成 

量化目標值 
期中達成量化目標 是否符合進度 

備

註 

說

明 

3/28 國立聯合大學 拒絕網路成癮 24 

3/30 苗栗農工 健康上網概念宣導 1878 

4/1 大成中學 健康上網概念宣導 190 

4/7 中興商工 健康上網宣導 168 

4/8 中興商工 健康上網宣導 11 

4/8 國立苑裡高中 網路成癮 780 

4/10 啟新國中 網路使用安全宣導 28 

4/15 通霄國中 網路沉迷宣導 139 

4/15 苗栗高商 
「解讀、解毒 網路成

癮」班級輔導 
870 

4/21 君毅中學 青少年網路成癮宣導 32 

4/21 苑裡高中 網路成癮 1200 

4/23 君毅中學 青少年網路成癮宣導 79 

4/24 三義高中 青少年網路成癮宣導 27 

4/24 南和國中 網路使用安全宣導 16 

4/24 三義高中 青少年網路成癮宣導 30 

4/25 育達科技大學 健康上網概念宣導 60 

5/4 君毅中學 青少年網路成癮宣導 80 

5/11 竹南國中 勿沉迷手機網路遊戲 29 

5/11 烏眉國中 網路成癮辨識 27 

5/12 竹南國中 正確的使用網路資源 28 

5/12 國分國中 網路成癮 29 

5/13 通霄國中 健康上網不上癮 243 

5/14 南和國中 網路成癮、手機成癮 48 

5/15 君毅中學 青少年網路成癮宣導 45 

5/15 大西國中 
聰明用 3C 上網不擔

心 
80 

5/15 維真國中 網路沉迷與健康 349 

5/22 大倫國中 
青少年網路成癮—滑

世代的數位健康 
18 

5/29 頭份國中 何謂網路成癮 30 

6/1 維真國中 網路成癮的辨識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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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欲達成 

量化目標值 
期中達成量化目標 是否符合進度 

備

註 

說

明 

6/2 照南國中 觀看影片「那段迷戀

手機的歲月_失控」並

填寫問卷 

460 

6/8 大西國中 網路成癮宣導與篩檢 26 

6/10 大倫國中 青少年之"迷網&迷惘 319 

3/19 聯合大學 健康上網概念宣導 31 

5/22 苗栗縣校外會 拒絕上網誘惑 40 

5/15 裕民志工協會 青少年網路成癮宣導 35 

9/23 西湖渡假村 青少年網路成癮宣導 65 

1/22 苗栗市衛生所 網路世界不沉迷 55 

1/22 苗栗市衛生所 青少年網路成癮宣導 16 

9/11 晴園食品公司 青少年網路成癮宣導 24 

4/8 通霄鎮衛生所 青少前網路成癮宣導 50 

5/16 通霄鎮衛生所 青少前網路成癮宣導 20 

4/13 苑裡衛生所 健康上網一起來 60 

5/15 苑裡衛生所 健康上網一起來 30 

1/16 大湖鄉衛生所 網路成癮 90 

1/16 大湖鄉衛生所 網路成癮 90 

4/22 苗栗市衛生所 青少年網路成癮宣導 25 

3/4 造橋鄉衛生所 青少年網路成癮 83 

4/15 造橋鄉衛生所 青少年網路成癮 65 

3/6 卓蘭鎮衛生所 正確幸福上網不上癮 6 

3/13 卓蘭鎮衛生所 正確幸福上網不上癮 30 

5/12 頭屋鄉衛生所 青少年網路成癮宣導 25 

6/1 頭屋鄉衛生所 青少年網路成癮宣導 27 

2/8 西湖鄉衛生所 青少年網路成癮宣導 60 

2/8 西湖鄉衛生所 青少年網路成癮宣導 60 

5/14 三灣鄉衛生所 健康上網一起來 29 

7/21 三灣鄉衛生所 健康上網一起來 20 

4/15 三義鄉衛生所 拒絕網路成癮 125 

4/28 三義鄉衛生所 眼智慧判斷健康上網 55 

5/13 頭份市衛生所 青少年網路成癮宣導 112 

6/13 頭份市衛生所 網路成癮的十大警訊 51 

2/26 竹南鎮衛生所 青少年網路成癮宣導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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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欲達成 

量化目標值 
期中達成量化目標 是否符合進度 

備

註 

說

明 

2/26 竹南鎮衛生所 青少年網路成癮宣導 198 

5/27 後龍鎮衛生所 健康上網宣導活動 25 

6/9 後龍鎮衛生所 健康上網宣導活動 25 

5/8 公館鄉衛生所 健康上網概念講座 750 

5/9 公館鄉衛生所 健康上網概念講座 8 

3/8 獅潭鄉衛生所 青少年網路成癮宣導 25 

5/27 獅潭鄉衛生所 青少年網路成癮宣導 32 

2/21 南庄健康站 青少年網路成癮宣導 24 

3/19 斯瓦細格站 青少年網路成癮宣導 17 

3/26 圓墩健康站 青少年網路成癮宣導 22 

10/15 後龍海寶國小 青少年網路成癮宣導 16 

2/23 同心身障協會 青少年網路成癮宣導 202 

3/16 苗栗視障協會 青少年網路成癮宣導 23 

5/3 盲友協進會 青少年網路成癮宣導 39 

8/2 盲友愛心協會 青少年網路成癮宣導 76 

4/13 網絡單位 網路成癮專業訓練 26 

6/15 網絡單位 網路成癮專業培訓 27 

1/20 福星社區協會 青少年網路成癮宣導 41 

2/27 造橋長照站 青少年網路成癮宣導 25 

3/6 通霄長照站 青少年網路成癮宣導 16 

3/27 造橋社區協會 青少年網路成癮宣導 44 

4/24 通霄長照站 青少年網路成癮宣導 8 

5/22 苗栗市婦女會 青少年網路成癮宣導 322 

5/29 濫坑社區協會 青少年網路成癮宣導 47 

6/18 山腳樂齡中心 青少年網路成癮宣導 29 

6/19 獅潭社區協會 青少年網路成癮宣導 38 

7/23 明德社區中心 青少年網路成癮宣導 86 

7/30 苑裡樂齡中心 青少年網路成癮宣導 21 

8/4 北坑社區協會 青少年網路成癮宣導 23 

8/12 通霄烏眉社區 青少年網路成癮宣導 61 

10/21 通霄社區協會 青少年網路成癮宣導 19 

10/22 老人福利中心 青少年網路成癮宣導 68 
 

2. 設有提供酒

癮及治療資

設 有 固 定 專

線，且可於網頁

1.專線號碼：037-721550 

2.網址：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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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欲達成 

量化目標值 
期中達成量化目標 是否符合進度 

備

註 

說

明 

源諮詢之固

定專線。 

上查詢到。 https://mcp.mlshb.gov.tw/dmc/ 

3. 訪查轄內酒

癮治療服務

方案之治療

機構。 

年度訪查率達

100%，且有追蹤

訪查建議事項

改善情形。 

1. 酒癮治療服務方案之治療機構數：  

3 家 

2. 訪查機構數 3家 

3. 訪查率：100 % 

4. 於 11 月底前完成執行機構查訪與

輔導。 

日期 訪查機構 

11/2 為恭醫療為恭醫療財團法人為恭

紀念醫院 

11/2 衛生福利部苗栗醫院 

11/10 大千醫療社團法人南勢醫院 
 

■符合進度 

□落後 

 

4. 衛生局辦理

專業處遇人

員之網癮防

治教育訓練

及針對跨科

別或跨網絡

處遇人員辦

理酒癮防治

教育訓練場

次。 

1. 處遇人員網

癮防治教育

訓練 1場次。 

2. 跨科別或跨

網絡處遇人

員酒癮防治

教育訓練至

少辦理 2 場

次 (離島得

至少辦理 1

場次)。 

1. 期末目標場次：  2  場 

2. 處遇人員網癮防治教育訓練 

(1) 辦理場次：  2  場 

(2) 教育訓練辦理情形摘要： 

辦理日期：109年 4月 15日 

辦理對象：衛生所公衛人員及高中

職輔導老師。 

辦理主題：青少年網路成癮成因及

因應方式 

 

辦理日期：109年 6月 15日 

辦理對象：國中及高中輔導人員。 

辦理主題：青少年網路成癮成因及

因應方式 

3. 跨網絡處遇人員辦理酒癮防治教育

訓練 

(1) 辦理場次：2場 

(2) 教育訓練辦理情形摘要： 

辦理日期：109 年 11 月 11 日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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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欲達成 

量化目標值 
期中達成量化目標 是否符合進度 

備

註 

說

明 

辦理對象：醫療機構人員及衛生行政人

員 

辦理日期：109年 12月 25日 

辦理對象：心理衛生社工、保護性社工 

辦理主題：跨網絡處遇人員酒癮防治教

育 

五、具有特色或創新服務 

計畫內容具有

特色或創新性 

至少 1 項 1、學術研討會： 

為了解目前藥癮者及精神病人之需求

與政策執行上的差異，除了強化其戒毒

之助力，也加強衛教宣導與合併精神照

護措施，以達到降低藥癮者繼續使用毒

品的可能性以及精進精神病人相關處

遇計畫或改善困境等，109年 11月 19

日(四)辦理「跨領域的對話：成癮行為

及心理健康學術研討會」，共 145人共

襄盛舉，其中縣內網絡單位包含地檢署

鄭鑫宏檢察長、法院何美珠主任及看守

所藍忠雄科長等；各大專院校教授出席

有亞洲大學柯慧貞副校長、高醫藥學系

李志恒教授、台師大李思賢特聘教授及

聯合醫院昆明防治中心陳亮妤副主任

語束連文醫師等，共同討論現階段台灣

與世界成癮行為的異動與疫情過後台

灣、苗栗民眾的心理健康狀態等議題，

了解國內、外新知能，強化本縣未來施

政上的效能。 

2、民眾心理健康數位 APP： 

為了解苗栗縣居民相關心理健康指

標，109年度以心理健康(憂鬱、幸福

感)、藥物濫用、酒精成癮及網路成癮

四個類別，蒐集苗栗縣居民心理健康數

據，共回收 3,146份有效問卷，以了解

本縣心理健康指標概況。110年度依其

數據分析架構行動應用程式，提供民眾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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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欲達成 

量化目標值 
期中達成量化目標 是否符合進度 

備

註 

說

明 

使用取得資源連結，如醫療戒治、就業

輔導、心理諮商或相關講座課程，以獲

得最新資訊，協助本縣縣民提升幸福感

與心理健康。此外，行動應用程式利用

後台管理系統建構資料數據庫，結合使

用者提供之基本資料及評估結果，制定

往後策略執行上規劃。 

3、巡迴式心理諮詢:提供全縣 18 鄉鎮

市心理諮詢服務，化被動為主動，藉由

主動走向社區民眾推廣心理衛生觀

念，希藉此吸引民眾對於心理衛生的認

識及增加心理諮商的使用意願，並於現

場提供心理諮詢及主動關懷等服務，建

構可近性、可親性的完善社區心理衛生

務網絡，落實推動社區化心理衛生服務

之目標，辦理 20 場，提供心理衛生諮

詢服務 814人次。 

 

參、遭遇問題與困難： 

一、自評是否符合進度： 

        ■符合進度    □落後 

二、遭遇之問題與困難： 

 

肆、經費使用狀況： 

一、109 年度中央核定經費： 600 萬 元； 

地方配合款： 160 萬 元(含配合款、自籌款、縣(市)款等非中央補助款) 

地方配合款編列比率：  21.1  % 

【計算公式：地方配合款/(中央核定經費+地方配合款)*100%】 

 

經費來源 科目 金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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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 業務費(含人事費) 600 萬 

 管理費 0 

 合計 0 

地方 人事費 0 

 業務費 380 萬 

 管理費 0 

 合計 0 

 

二、109 年中央補助經費累計執行數：600 萬 元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合計 

0 0 1,663,887 1,745,007 1,825,727 1,954,466 

600 萬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2,040,586 2,122,730 5,140,989 5,308,963 5,432,714 600 萬 

 

三、109 年地方配合款經費累計執行數： 1,485,107 元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合計 

0 0 915,096 979,460 994,170 1,009,048 

1,485,107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152,316 1,152,316 1,392,316 1,445,316 1,481,942 1,485,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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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經費使用分配金額(元)   

經費

來源 
科目 業務性質 

分配金額 累計實際執行金額 

108年度 109年 108年度 109年 

中央 

業 務 費

(含人事

費) 

整合及加強心理健康基礎建設 0 0   

自殺防治及災難心理衛生服務 0 0   

落實精神疾病防治與照護服務 574萬 7仟元 600萬 574萬 7仟元 600萬元 

強化成癮防治服務 0 0   

管理費 0 0   

合計 (a) 574萬 7仟元 (c) 600萬 (e) 574萬 7仟元 (g) 600萬元 

地方 

人事費     

業務費 

整合及加強心理健康基礎建設 220萬 220萬 220萬 220萬  

自殺防治及災難心理衛生服務 0 0 0 0 

落實精神疾病防治與照護服務 143萬 7仟元 160萬 143萬 7仟元 148 萬 5107元 

強化成癮防治服務 0 0   

管理費 0 0   

合計 (b) 363萬 7仟元 (d) 380萬 (f) 363萬 7仟元 (h) 368萬 5107元 

108年度總執行率(中央核定經費+地方配合款)【計算公式：(e+f)/(a+b)*100%】：(574萬 7仟元+363萬 7仟元)/( 574萬 7仟元+363萬 7仟元) *100%=100% 

109年度總執行率(中央核定經費+地方配合款)【計算公式：(g+h)/(c+d)*100%】：(600萬元+368萬 5107元)/ (600萬+380萬) *100%=98.83% 
108年度中央補助經費執行率【計算公式：e/a*100%】： 574萬 7仟元/574萬 7仟元*100%=100% 

109年度中央補助經費執行率【計算公式：g/c*100%】：600 萬元/ 600萬*100%=100% 

108年度地方配合款經費執行率【計算公式：f/b*100%】：363萬 7 仟元/363 萬 7仟元*100%=100% 

109年度地方配合款經費執行率【計算公式：h/d*100%】：368萬 5107 元/380萬*100%=96.97% 

 


